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兼被上訴人  黃錦雲 

            黃錦碧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培鈞律師

被上訴人兼 

上  訴  人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嚴守白 

訴訟代理人  孫碩駿律師

            謝文倩律師

被上訴人    趙亜雄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1年11月3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108號第一審判

決各自提起上訴，黃錦雲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8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黃錦雲、黃錦碧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

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負擔之裁判均廢棄。

二、趙亜雄應再給付黃錦雲新臺幣玖佰參拾壹萬零貳拾柒元、再

給付黃錦碧新臺幣壹佰玖拾參萬零伍佰陸拾元，及均自民國

一一0年六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就前段趙亜雄應再給付黃錦雲部分，富蘭克林證券

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應於新臺幣伍佰參拾捌萬肆仟柒佰元

本息範圍內與趙亜雄負連帶給付責任。

三、黃錦雲、黃錦碧其餘上訴駁回。

四、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五、黃錦雲追加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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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黃錦雲上訴部分，由趙亜雄及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六十

二，餘由黃錦雲負擔；關於黃錦碧上訴部分，由趙亜雄及富

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四十一，

餘由黃錦雲負擔；關於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上訴部分，由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七、本判決第二項前段所命給付，於黃錦雲以新臺幣參佰壹拾萬

元、黃錦碧以新臺幣陸拾肆萬元分別為趙亜雄供擔保後，各

得假執行。本判決第二項後段所命給付，於黃錦雲以新臺幣

壹佰陸拾壹萬元為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

新臺幣伍佰參拾捌萬肆仟柒佰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

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

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訴人黃錦雲於原審主

張：其為申講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

蘭克林公司）銷售之基金，受趙亜雄詐欺損失如附表一所示

金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及公司法第23條

第2項等規定，請求趙亜雄及其任職之富蘭克林公司連帶賠

償其損害。黃錦雲於本院主張趙亜雄為上該不法行舉時，黃

錦雲與富蘭克林公司間尚有委任關係存在，富蘭克林公司因

其代理人或使用人履行委任契約造成黃錦雲受有上該損失，

黃錦雲得依民法第544條、第224條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

如數賠償，核屬黃錦雲本於申購基金遭受詐騙之同一基礎事

實所為追加，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即被上訴人黃錦雲、黃錦碧（下稱黃錦雲2人）主

張：趙亜雄前係富蘭克林公司高雄分公司資深協理，負責證

券投資顧問業務。黃錦雲夫婦曾於民國88年間前往富蘭克林

公司詢問基金申購事宜，並依趙亜雄推薦購買富蘭克林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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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世界基金（下稱世界基金）。嗣因金融風暴，黃錦雲於97

年間將世界基金贖回，趙亜雄即於97年10月8日前某日，向

黃錦雲謊稱：可改買相對穩定之「富蘭克林全球型債券基

金」，黃錦雲遂依指示匯款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額，並於9

8年12月初某日、102年6月21日前某日，受趙亜雄鼓吹加碼

投資，分別匯款附表一編號2、3所示金額。趙亜雄於00年00

月間，同以詐術鼓吹黃錦雲胞姐黃錦碧購買上該基金，黃錦

碧不疑有他，亦匯款如附表二所示金額。趙亜雄於103年間

得知黃錦雲夫婦因售地獲有新臺幣（下未註明幣別者均同）

1,800萬元資金，乃鼓吹投資富蘭克林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

美元A股，黃錦雲復受騙而匯予附表一編號4 、5所示款項。

趙亜雄取得上揭款項後均作為私用，且為營造確有投資購買

假象，乃偽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高雄分行進口課」印章，

蓋用在匯款申請書上，並多次變造他人基金申購單不定期交

付黃錦雲2人，使其等誤以為確有購得基金並持續獲利。嗣

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黃錦雲2人欲將基金贖回，趙亜雄即

以各種理由搪塞，迄109年3月23日在黃錦雲2人不斷追問

下，始坦承私自挪用之事。黃錦雲2人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

1項規定，請求趙亜雄賠償其損害。趙亜雄受僱於富蘭克林

公司擔任資深協理，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公司法第

23條第2項等規定，與趙亜雄連帶賠償。扣除趙亜雄已付金

額（黃錦雲1,000萬元、黃錦碧500萬元），就餘額部分依前

述規定訴請賠償。聲明：㈠趙亜雄、富蘭克林公司應連帶給

付黃錦雲36,550,136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趙亜雄、富

蘭克林公司應連帶給付黃錦碧4,652,8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

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上訴人方面：

　㈠趙亜雄以：對刑事判決（本院111年度上訴字第561號偽造文

書等案件，下稱「刑案」）所載之犯罪事實及詐騙金額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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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惟黃錦雲2人請求金額非其能力所能負擔等語。

  ㈡富蘭克林公司則以：黃錦雲2人與趙亜雄私下進行「代為操

作投資」、「代為申購境外基金」、「代為換匯」等行為，

非其公司營業範圍。黃錦雲2人受趙亜雄誆騙將投資款項匯

入其個人帳戶，與公司無涉。黃錦雲與富蘭克林公司之委任

關係已於89年1月27日終止，黃錦碧則未曾簽約委任，公司

依法不得未受委任而提供投資顧問服務，且其等匯款給趙亜

雄時，亦非基於委任公司提供顧問服務之意思，趙亜雄所為

並非執行富蘭克林公司職務。黃錦雲2人違反正常基金申購

程序，將款項匯至趙亜雄個人帳戶為申購，趙亜雄自無任何

執行職務行為之外觀，不適用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趙亜

雄偽造之基金對帳單與真正版本存有諸多差異，黃錦雲卻未

查覺異樣，亦未向富蘭克林公司查詢，黃錦雲就其損害之發

生及擴大均具重大過失。另黃錦碧未曾查詢公司境外基金申

購正規流程，僅聽信趙亜雄及黃錦雲片面之詞即決定投資，

亦具重大過失。黃錦雲2人對趙亜雄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

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不因趙亜雄同意賠付或不為時效抗

辯而有影響，富蘭克林公司仍得援用趙亜雄之時效利益，拒

絕賠償。富蘭克林公司董事會從未決議委任趙亜雄為經理

人，故無論其職稱為何，均無適用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

之餘地等語置辯。

四、原審判決趙亜雄應給付黃錦雲27,240,109元、黃錦碧2,722,

240元，及均自110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暨富蘭克林公司就給付黃錦雲於21,538,800元

本息之範圍內與趙亜雄負連帶給付責任，並依聲請為附條件

之准、免假執行之宣告，駁回黃錦雲2人其餘之訴。黃錦雲2

人及富蘭克林公司就其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黃錦雲2人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黃錦雲2人部分廢棄；㈡前開廢

棄部分，趙亜雄應再給付上訴人黃錦雲9,310,027元、再給

付黃錦碧1,930,560元，及均自110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富蘭克林投顧公司應再與趙亜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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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給付黃錦雲15,011,336元，連帶給付黃錦碧4,652,800

元，及均自110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富蘭克林公司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不利富蘭克林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

分，黃錦雲2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㈢如受

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黃錦雲2人、富蘭克林公

司均答辯聲明：請求駁回對造之上訴；趙亜雄則答辯稱：沒

有意見。

五、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239、323、551-553頁)

　㈠黃錦雲2人於附表一、二所示時間，以各該帳戶匯款予趙亜

雄。各項匯款金額，依當時匯率計算後金額如附表一、二所

示。

  ㈡趙亜雄於109年3月26日賠償1,000萬元予黃錦雲、500萬元予

黃錦碧。

  ㈢趙亜雄曾交付空白基金申購單予黃錦碧填寫1次。

  ㈣蘇寶玉名下之銀行股票交割帳戶都是交由趙亜雄使用。　

六、得心證理由：　　

　㈠黃錦雲2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與

趙亜雄連帶負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

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

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非僅指受僱

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

必要之行為，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而言。倘受僱人之行

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或利用職務上機會

而具職務關聯性，因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就令其為自

己利益所為亦應包括在內。申言之，苟受僱人係利用僱用人

職務上給予機會所為之不法行為，依社會一般觀念，該不法

行為乃僱用人事先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其內部監控制度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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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亦即，在外形客觀上足認與執行職務有所關聯者，即

可涵攝在上開規定之構成要件中，以合理保護被害人之權

益。

　⒉黃錦雲主張：其曾依富蘭克林公司指派之趙亜雄推薦購買該

公司全球基金，於97年發生金融海嘯後贖回，嗣復至富蘭克

林公司諮詢趙亜雄投資意見，因聽信趙亜雄建議申購另檔較

穩健基金而匯款受騙等情，業據黃錦雲配偶黃福陽於原審證

稱：金融海嘯後黃錦雲有贖回，趙亜雄鼓吹她買「另一支」

較穩健的基金，適合長期投資；趙亜雄知道我們有資金，經

常到我們家推薦買基金；匯款文件我沒有看，黃錦雲只有國

小畢業，看不懂英文文件；後來改用台幣匯款，是趙亜雄說

公司（制度）有改變，我太太就依趙亜雄指示的帳號去匯

款；我們有收到匯款單及對帳單，也都相信公司（原審卷一

第249頁至第250頁），此該詐騙情節，亦經趙亜雄於刑案偵

查及本件審理中陳述屬實，堪信真實。且依趙亜雄於刑案所

稱：黃錦雲於97年金融風暴贖回基金後，又想要找投資標

的，便到高雄分公司詢問我意見，當時我自己為了逢低買進

股票圖利，但又資金不足，便起了貪念，向黃錦雲表示要把

資料整理完再到屏東找她們，之後有將準備好的申購書給黃

錦雲夫妻填寫，但實際上我沒交回公司，當時我也向黃錦雲

表示將錢匯至我戶頭，透過我的戶頭換美金比較有優惠，黃

錦雲因信任我，就照我指示匯款；黃錦雲向我購買基金後，

也建議黃錦碧可將閒錢拿來買基金，我在黃錦雲陪同下也到

黃錦碧家中辦理開戶及申購手續，欺騙黃錦碧將款項匯至我

個人上海商銀帳戶（刑案偵三卷第131-132、134-135頁）。

足認黃錦雲因前有接受趙亜雄建議購買富蘭克林公司基金之

經驗，於97年贖回基金後，復前往富蘭克林公司向趙亜雄諮

詢投資意見，趙亜雄因此心生歹念，遂以推薦購買另檔相對

穩定基金為由（富蘭克林全球債券基金），詐取黃錦雲之投

資款項（附表一編號1）。趙亜雄得逞後，趙亜雄遂以相同

模式及手法續予詐騙黃錦雲及其胞姐黃錦碧，使黃錦雲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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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信彼等匯款係用以購買富蘭克林公司之基金（包含上該債

券基金及「富商克林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美元A股」）。顯

見趙亜雄係利用其為黃錦雲2人提供投顧諮詢之職務上機

會，對彼二人為此該不法之行舉，外形客觀上足認與其執行

職務有關。又黃錦雲2人均為向富蘭克林公司申購之上該特

定基金而匯款，僅因受趙亜雄詐欺而將彼等投資款項匯入趙

亜雄之個人帳戶，黃錦雲2人自無委請趙亜雄「代為行使申

購境外基金」或「代為操作投資境外基金」之意思及必要。

富蘭克林公司徒憑黃錦雲2人款項均匯至趙亜雄個人帳戶乙

節，臆指黃錦雲2人與趙亜雄有上該「代為行使申購境外基

金」或「代為操作投資境外基金」之約定云云（本院卷一第

130、147頁），洵無足採。

　⒊富蘭克林公司另抗辯：黃錦雲明知其公司並非銀行，並無換

匯服務，卻將新臺幣（附表一編3至5部分）匯入趙亜雄個人

帳戶，委託其換匯，趙亜雄私下與黃錦雲約定「代為換匯」

之行為，自與執行職務無涉云云（本院卷三第20-25頁）。

然趙亜雄係因黃錦雲2人欲申購富蘭克林公司基金，而利用

其職務上之機會，對彼等詐取金錢，已如前述。趙亜雄所稱

「透過其個人帳戶換匯較為優惠」之訛詞，不過係其為遂行

詐騙行舉所施用之手段而已，黃錦雲雖受趙亜雄訛騙而匯至

其個人帳戶，惟黃錦雲主觀認知及最終目的仍係為了購買富

蘭克林公司之基金，而非該「換匯」本身。是以，富蘭克林

公司執此臆指黃錦雲係因委請趙亜雄「代為換匯」而受騙，

據而主張趙亜雄以此非屬公司業務範圍之換匯行為施詐，所

為不具執行職務外觀云云，自非可採。又，趙亜雄偽造交付

予黃錦雲2人之基金對帳單（刑案偵三卷第24-29頁），雖為

其他境外基金管理公司（Fra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

l Services S.A.，與富蘭克林公司為不同法人主體)製發，

且偽對帳單所載基金名稱（富蘭克林美國政府基金）亦與黃

錦雲2人欲投資之標的不符，然趙亜雄係利用其為黃錦雲2人

提供投顧諮詢服務之機會詐取金錢，趙亜雄「事後」再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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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該對帳單掩飾其犯行，是而趙亜雄交付黃錦雲2人之對帳

單縱有上該情事，亦不影響其係利用職務侵害黃錦雲2人權

利之認定（按：此部分應係攸關黃錦雲2人是否與有過失，

詳後述）。

　⒋按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定連帶賠償責任，僅須行為人確有受

僱於人之事實，而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即有該

規定之適用，至於僱用人與被害人間有無存在合法有效之契

約關係，在所不問。趙亜雄為上該不法行舉時（97年至103

年間），係擔任富蘭克林公司之資深經理，有富蘭克林公司

提出之員工任職狀況表可憑（本院卷一第459頁）。趙亜雄

本於其在公司擔任之職務，利用為黃錦雲2人提供諮詢及申

購服務過程中行騙，依上說明，即有前開規定之適用，至黃

錦雲2人當時與富蘭克林公司間是否存在合法有效之委任或

其他契約關係，則非所問。富蘭克林公司辯稱黃錦雲於89年

1月27日最後一次委任富蘭克林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後，

並未續予委任，黃錦碧則未曾簽訂委任契約，故趙亜雄與黃

錦雲2人之間所為，並非執行職務云云（本院卷三第28-30

頁），自非可取。

　⒌富蘭克林公司另稱：黃錦雲夫妻於原審110年10月12日言詞

辯論時所提出之「109年3月27日」聲明書（原審卷一第26

3、265頁），記載金額與黃錦雲於109年3月及同年7月之歷

次陳述均有差異，然卻與檢察官110年1月6日對趙亜雄提起

公訴之起訴書記載相符，足以推知該聲明書絕非109年3月27

日當時即已簽署；其上記載趙亜雄「利用任職富蘭克林公司

職務之機會」等語，應係趙亜雄與黃錦雲2人事後為構陷富

蘭克林公司，臨訟串謀倒填日期所為，可見彼等均知趙亜雄

並非執行職務之實情，始有如此行舉云云（本院卷三第25、

26頁）。然上該聲明書關於趙亜雄係「利用職務上機會」詐

欺之記載，係趙亜雄個人之陳述，然無論是否有此記載或陳

述，法院仍會綜合全部事證及兩造辯論意旨，而為如前之論

斷。遑論該聲明書係趙亜雄於109年3月27日所簽署乙節，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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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證人黃福陽於原審（原審卷一第254頁）及趙亜雄於本院

當事人訊問程序中結陳屬實（本院卷二第317-319頁），富

蘭克林公司徒以臆指之上情為辯，自無足採。富蘭克林公司

另指趙亜雄偽造之匯款申請書（原審審重訴卷第113、125

頁；本院卷三第105、109頁），其上「黃錦雲」、「黃福

陽」之簽名，經比對字跡應係黃錦雲夫妻本人所親簽，可證

彼夫妻有與趙亜雄串通偽造證物，以向富蘭克林公司求償之

情云云（本院卷三第225-230頁）。然此節業經趙亜雄陳

明：該匯款單是要讓黃錦雲相信我有拿她的錢去換匯，所以

會有兩張（複寫），各自留存；我填完其他資料請她本人簽

名，並留一份副本給她；空白簽名欄要本人親簽，否則整份

文件（就變成）都是我做（本院卷三第205頁），可知上該

匯款執據係趙亜雄填好資料並讓彼夫妻簽名後，再蓋用其所

偽刻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高雄分行進口課」印章，將副本

交予黃錦雲夫妻收執（按：蓋用上該印章而偽造文書行使乙

節，為兩造無爭之刑案犯罪事實），以營造其有至上海商銀

為彼等匯款申購基金之假象。是富蘭克林公司本此指彼等有

串謀構陷之情，自非可採。

　⒍富蘭克林公司抗辯：其對所屬業務人員之日常監督及管理，

除要求應隨時於伊公司系統輸入其作業内容外，亦會定期與

業務人員召開業務會議，檢討業務内容，嚴格審核及控管各

項對外使用之資料；定期及不定期進行各項内部稽核，主管

機關亦會對其公司進行檢查，業務人員更應不定時參加内部

教育訓練及外部訓練，以瞭解各項其應遵循之法令規定。是

富蘭克林公司依營運作業程序，根本無從得知趙亜雄與黃錦

雲2人私下「代為行使申購境外基金」或「代為換匯」之約

定，應認其對趙亜雄之選任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

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並提出趙亜

雄高級業務員證照、定期召開業務管理會議之說明、文宣廣

告說明會內容審核表、分公司查核通知書、趙亜雄受訓紀

錄、簽到表、富蘭克林公司關於業務人員應遵循規定、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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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證期局網站畫面截圖為證（本院卷二第27至193頁）。惟

富蘭克林公司所施行之各項內部控制措施、教育訓練，僅針

對業務人員已主動回報、存在辦公處所之資料。此由富蘭克

林公司所陳：趙亜雄交予黃錦碧填載之空白基金申請書，係

其自94年7月起即不再使用之舊有版本；「富蘭克林客戶詢

價折扣記錄」係其公司內部紀錄及帳務文件，作為給付顧問

報酬時得否給予客戶折扣之用（原審卷三第169-170、289

頁），則以趙亜雄尚能取得該停用之舊版開戶申請書及僅供

公司內部使用之折扣記錄，作為其取信被害人之行騙資料，

足徵富蘭克林公司內控機制確仍存有漏洞。審諸投資理財從

業人員藉其職務上機會，利用與民眾投資人間不對等地位，

提供不實資訊及文件而為侵占、詐取財物之事件，層出不

窮，富蘭克林公司自難諉為不知。富蘭克林公司藉由受僱人

提供理財顧問服務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對於

可能預見之潛在不法行為，仍應為相當之注意，施以適當之

監督，以因應類此幾無可能由業務人員主動回報，利用職務

上機會所為之不法行為。趙亜雄擔任公司資深經理之層級，

所為與職務執行有密切關係之言行，對於曾與富蘭克林公司

有投資顧問契約關係之黃錦雲及其手足至親黃錦碧而言，在

資訊地位不對等之情況下，往往更具說服力，富蘭克林公司

自應設想因應防弊之策並加以落實。富蘭克林公司80年8月2

2日設立時就開始提供境外基金之投資顧問服務，依上述內

部控制措施、教育訓練，對於本件情況之監督，顯有不足，

此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11年5月2日亦以：...趙亜雄違

法行為長達多年，富蘭克林公司皆未能適時察覺，仍有監督

管理不周之責，內部控制制度未有效落實執行，核已違反證

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6條

第2項之規定，函令富蘭克林公司予以糾正（本院卷三第173

-174頁）益明。依此，難認富蘭克林公司對於趙亜雄之監督

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富

蘭克林公司執此抗辯，並無足採。黃錦雲2人主張富蘭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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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趙亜雄連帶負損害賠償

之責，洵屬有據。　

　㈡黃錦雲2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與

趙亜雄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公司之經理人、清算人或臨時管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

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

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

謂經理人乃指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是凡由公司授權

為其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即為公司之經理人，不論其職稱

為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295號判決意旨參照）。

基此規範，既將經理人之責任層升為公司負責人，足認公司

法第8條第2項就經理人執行職務範圍，應係指該經理人所為

之管理事務或簽名之事項，必當立於管理階層之位階始足當

之。次按股份有限公司依章程規定得置經理人，其委任應由

董事會至少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

決議行之，亦為公司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所明定。

　⒉黃錦雲2人主張趙亜雄擔任富蘭克林高雄分公司之經理人職

務乙節，固引富蘭克林公司高雄分公司負責人葉昭昆於刑案

偵查中所陳：「公司内除了我外有5名投資顧問(1人對外掛

名協理，即趙亜雄、3人對外掛名資深經理、1人對外掛名資

深副理)，1人擔任行政襄理，4位行政助理」、「趙亜雄是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之正式員工，趙亜雄於86年

5月5日進入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高雄辦事處任

職；趙亜雄歷任襄理、副理、經理、協理…」(刑案偵三卷

第153頁)為據。然葉昭昆僅陳述趙亜雄歷來之對外職銜為

何，且未稱該4名行政助理係隸屬趙亜雄，更無言及趙亜雄

有經公司授以管理事務或有何為公司簽名之權，是而非能徒

以其係公司「資深經理」名稱，逕認趙亜雄即屬上該定義之

經理人。又卷附「富蘭克林客戶詢價折扣記錄」係趙亜雄自

行填載作為取信黃錦碧之用（刑案偵三卷第48頁），實際上

並無申購達一定金額而經富蘭克林公司予折扣之事，自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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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證明趙亜雄即有給予客戶手續費折扣之決定權限，遑論

縱有此權限亦非當然為經理人。黃錦雲2人執此作為趙亜雄

擔任經理人職務之論據（本院卷二第389-390頁），亦非可

取。此外，富蘭克林公司否認趙亜雄有經其董事會決議委任

而擔任經理人，黃錦雲2人就此利己之事實亦未舉證以實其

說。是而其等空言臆指趙亜雄業經富蘭克林公司授權擔任公

司經理人職務，據此主張富蘭克林公司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

2項規定，與趙亜雄對上訴人負連帶賠償責任，自非可採。

　㈢黃錦雲得依民法第544條、第224條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

負損害賠償責任？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

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

任。而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

務，他方允為處理而成立。黃錦雲主張趙亜雄於上該不法行

舉時（即97年至103年間），黃錦雲與富蘭克林公司存有委

任契約關係，此契約不以書面為必要，並否認富蘭克林公司

提出委任契約書之真正（原審卷三第234-235頁；本院卷一

第472-473頁）。富蘭克林公司則抗辯：黃錦雲雖於88年10

月6日簽立委任契約書（原審卷一第499頁），然彼等間委任

關係僅至89年1月27日為止，趙亜雄對黃錦雲為上該不法行

舉時，雙方已無委任契約關係存在（原審卷三第291-293

頁）。按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83條第1項規定：「證券

投資顧問事業接受客戶委任，對證券投資或交易有關事項提

供分析意見或推介建議時，應訂定書面證券投資顧問契約，

載明雙方權利義務」，黃錦雲主張彼等委任契約不以書面為

必要，已非可採。此外，黃錦雲亦未就趙亜雄行為時，其有

委託富蘭克林公司提供投資諮詢服務，且富蘭克林公司允為

處理等利己事實為舉證。是其依民法第544條、第224條規

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應就趙亜雄上該不法行舉所生損害負

賠償責任，自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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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富蘭克林公司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則其所為時效抗辯有無

理由？　　

　⒈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

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

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就連

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生之事項，除有民法第274條至第278條

所定情形或契約另有訂定者外，其利益或不利益，對他債務

人不生效力。故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於時效完成後，拋棄其

時效利益者，是該拋棄之效力，不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參

考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505號判決意旨）。查附表一編

號1、2及附表二之款項，係趙亜雄於「98年12月31日」以前

對黃錦雲2人詐騙取得，為兩造所不爭執，各該款項於黃錦

雲2人遭騙匯款時，即已實際發生損害，上該10年請求權時

效期間自斯時即應起算。黃錦雲2人謂：趙亜雄於109年3月2

3日向其坦承詐欺且稱無法如數償還，此時彼等始「實際受

有損害」而該當侵權行為之「損害」要件，時效應自斯時起

算云云（本院卷二第380-381頁），自有誤會。又黃錦雲2人

於本件既非請求款項因遭趙亜雄詐欺挪用而未能獲取基金配

息之「所失利益」，則渠等據此主張請求權時效應按各該基

金之每期配息時間各自獨立起算云云（本院卷二第381-384

頁），洵非可取。是黃錦雲2人遲至110年2月23日始具狀提

起本件訴訟向趙亜雄及富蘭克林公司請求連帶賠償（見原審

審重訴卷第11頁收文章戳），依上規定，黃錦雲2人就此該

款項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⒉趙亜雄雖於時效完成後，將其陳述願拋棄時效利益之聲明書

交予黃錦雲2人而承認是項債務，趙亜雄固不得再以時效完

成為由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2項規定參照），惟富蘭克

林公司依民法第279條規定，不受趙亜雄此該債務承認之拘

束，黃錦雲2人亦未主張並證明「富蘭克林公司」有妨礙行

使權利或故以不正當手段使彼等不知權利存在之行舉（按：

行使偽造文件欺瞞係趙亜雄個人所為），則富蘭克林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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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雲2人就附表一編號1、2及附表二款項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時效已完成為由，主張拒絕給付，核屬權利之正當行使，

為法之所許。黃錦雲2人稱彼等遭趙亜雄詐騙後，因受趙亜

雄續以偽造文件矇騙而不知權利存在為由，主張富蘭克林公

司所為時效抗辯係權利濫用云云，則非可採。

  ㈤黃錦雲2人是否與有過失？過失比例為何？

　⒈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

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趙亜雄因其個人為

投資股票而缺乏資金，適黃錦雲贖回基金後復向其尋求投資

意見，趙亜雄遂起貪念而對之行騙等情，已如前述，可知趙

亜雄自斯時起即計劃詐取黃錦雲之金錢，此觀趙亜雄所述：

當時我就下定決心要挪用購買基金之款項，但怕在公司簽約

會行跡敗露，所以向黃錦雲表示我要資料整理完後再到屏東

找她們，不久我就去黃錦雲屏東住處，將準備好的申購書給

黃錦雲夫妻填寫，實際上該申請書我沒交回公司（原審卷一

第188-189頁）自明。黃錦雲雖未在富蘭克林公司營業場所

內申辦相關文件，然金融或證券投顧業對重要客戶惠予「到

府」之服務，節省客戶往返交通勞費，乃吾人生活經驗習知

之事實。黃錦雲前曾透過趙亜雄鉅額申購富蘭克林公司之基

金，趙亜雄會不定時至其住處拜訪，業經黃福陽結證明確

（原審卷一第250頁），可知黃錦雲對於趙亜雄登門拜訪及

提供服務乙事應習以為常，且本件既係重新申購，黃錦雲復

已到富蘭克林公司與趙亜雄先議妥此事，則黃錦雲對於趙亜

雄以準備資料為由，改約他日由其親赴其屏東住處完成申購

手續，自當不會起疑。又，黃錦雲自以為成功申購後，乃邀

其胞姐黃錦碧一同投資，黃錦雲其後並陪同趙亜雄到黃錦碧

住處辦理申購手續，足見黃錦碧當時主觀認知其係比照黃錦

雲所受待遇及模式為辦理，亦難從中查覺有異。是而黃錦雲

2人於申購程序均難認有何過失。

　⒉富蘭克林公司雖主張黃錦雲2人就附表一編號1、2及附表二

款項均係以「美金」匯入趙亜雄個人帳戶，與正常應匯至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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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克林公司或其指定帳戶有別，彼二人卻未察覺有異，自有

過失云云。惟黃錦雲2人均僅國小學歷，黃錦碧以務農為

業，黃錦雲則協助其夫黃福陽經營鋁門窗生意，然完全不懂

英文等情，有刑案調查筆錄所載黃錦雲2人之學經歷可考

（偵三卷第5、31頁），並經證人黃福陽及新光銀行行員徐

士傑一致證述明確（原審卷一第249頁；卷三第328頁），而

外幣匯款申請書應填載事項與一般國內台幣匯款間存有諸多

差異，尤其受款人及其帳戶資料均以英文填載，有黃錦雲2

人上該匯款執據可憑（原審審訴卷第85、95、133頁），新

光行員徐士傑亦證稱：（外幣）匯款單不是那麼好寫，地址

及銀行名稱均要寫英文，可能會寫錯（原審卷三第327-328

頁），據此足徵黃錦雲2人主張匯款單是趙亜雄填好後交予

彼等匯款乙節（本院卷三卷第396頁），合於事理常情而可

信。是上該匯款資料既非黃錦雲2人所填寫，彼等復不識英

文，自難以彼二人有在匯款單上簽名或用印之情，推認黃錦

雲2人可得悉款項係匯予趙亜雄。富蘭克林公司空言主張黃

錦雲2人明知匯款對象為趙亜雄而仍執意為之，均有重大過

失云云（原審卷三第307頁），自非可採。又，趙亜雄偽造

用以取信黃錦雲2人之對帳單為黑白影印，與正常對帳單應

為彩色影印不同；偽對帳單所載之基金名稱「Franklin Tem

pleton U.S. Government Fund」（富蘭克林美國政府基

金)，亦與黃錦雲2人當時欲申購之「Templeton Global Bon

d Fund」（富蘭克林全球債券基金）有別等情，固為兩造所

不爭執，並有該等偽造之對帳單可考。然客戶索取對帳單主

要目的既為核對投資金額並知其損益，基金公司以何種形式

列印及格式為何，本非投資人關注之重點，且黃錦雲2人既

不識英文，已如前述，彼等面對全為英文之對帳單，衡情至

多也僅會關注投資金額及其損益增減之數字變化（阿拉伯數

字），富蘭克林公司主張黃錦雲2人可由對帳單顏色及基金

名稱長短即可查覺有異，卻仍信以為真，顯具重大過失云云

（本院卷三第38-39頁），亦非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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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再者，黃錦雲既無從依上該匯款資料及對帳單發現異狀，而

續以其所認知之投資狀態及對趙亜雄之信任，相繼投入附表

一編號3至編號5款項（以「新臺幣」匯款），亦不能指為對

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富蘭克林公司辯稱：黃錦雲

應知其公司並非銀行，根本無法透過其公司換匯，卻輕信趙

亜雄片面之詞而將新臺幣匯至其帳戶，委託趙亜雄「代為換

匯」，亦有重大過失云云（原審卷三第307頁；本院卷三第2

0-27、35頁）。然，黃錦雲以新臺幣匯款至趙亜雄帳戶係為

申購境外基金，其目的不在於要將換取之美金另作他用，業

如前述，故趙亜雄如何換匯，本非黃錦雲所關注之事。況依

趙亜雄於原審當事人訊問程序所陳：「公司沒有辦法換匯，

我是說我換匯比較優惠，只要是每次扯到台幣要換匯時我都

是這樣講」（原審卷三第226頁）、於本院準備程序稱：

「我對黃錦雲等二人說由我來換匯匯率會比較便宜，她們就

相信我說的，我並沒有另外拿出什麼資料去誘使她們相信我

的話（按：黃錦碧係以「美金」匯款，趙亜雄就此部分訛騙

對象應僅黃錦雲一人）」（本院卷一第475頁）、「我不是

講公司換匯比較優，我是講我自己可以幫他換比較優惠，所

以提供我自己的帳戶」（本院卷二第320頁），可見趙亜雄

僅以「找其換匯較優惠」之訛詞為誘騙，並未具體說明換匯

流程及換匯機構，富蘭克林公司臆指趙亜雄係向黃錦雲訛稱

可「透過富蘭克林公司」代為換匯，並引為上該主張之論

據，自無足採。

　⒋綜上，相對於黃錦雲2人僅國小學歷又不識英文，趙亜雄憑

藉其專業優勢，利用黃錦雲2人因自己或至親前向趙亜雄申

購基金多年所生信賴關係，有計劃施以詐術，事後復接續偽

造各該匯款執據及對帳單加以矇騙，實難認黃錦雲2人對於

損害之發生及擴大，與有過失。富蘭克林公司主張黃錦雲2

人就其損害應自負其責，請求法院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

定，減輕其賠償金額或予免除，自屬無據。

　㈥趙亜雄對黃錦雲2人對其求償數額無意見，已如前述。趙亜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6



雄於109年3月26日賠償黃錦雲1,000萬元、賠償黃錦碧500萬

元，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39、323頁）。是黃錦雲

2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趙亜雄給付黃錦雲36,550,

136元、應給付黃錦碧4,652,800元本息，洵屬有據。富蘭克

林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趙亜雄對黃錦雲2人

負連帶賠償責任，及黃錦雲就附表一編號1、2、黃錦碧就附

表二所示受害金額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均已完

成，富蘭克林公司得拒絕給付，亦均如前述。是黃錦雲請求

富蘭克林公司應與趙亜雄連帶賠償之金額，於26,923,500元

（即附表一編號3至5合計之金額）本息範圍內，應予准許，

黃錦雲逾此範圍之請求（即附表一編號1、2部分），及黃錦

碧請求富蘭克林公司連帶賠償，則屬無據〔按：趙亜雄清償

黃錦雲之1,000萬元，係先償還附表一編號1之美金15萬7,00

0元(折合新臺幣509萬4,336元），業據黃福陽證述明確（原

審卷一第254頁），經抵充尚有餘額新臺幣490萬5,664元

（計算式：1,000萬－509萬4,336元＝490萬5,664元），此

該金額固未經指定，然因所負其餘損害賠償債務（即附表一

編號2至編號5款項）均屆清償期且無擔保，趙亜雄因清償所

獲益亦無區別，依民法第32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抵充先

到期（即侵權行為成立時間相對較早）之附表一編號2所示4

5萬元美金（折合新臺幣14,532,300元），惟尚不足全部清

償此筆款項。是而，上該1,000萬元還款既經趙亜雄指定及

依規定抵充於附表一編號1、2之賠償債務，而與富蘭克林公

司所負連帶賠償責任之範圍即附表一編號3至5部分無涉，無

從再予扣除〕

七、綜上所述，黃錦雲2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

1項規定，請求趙亜雄給付黃錦雲36,550,136元、給付黃錦

碧4,652,8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6月8日

（原審審重訴卷第75頁、第77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請求富蘭克林公司就應給付

黃錦雲部分，准其中金額26,923,500元本息之範圍內與趙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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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為連帶給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

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僅判命趙亜

雄應給付黃錦雲27,240,109元、給付黃錦碧2,722,240元，

就應付黃錦雲之差額9,310,027元（36,550,136元-27,240,1

09元＝9,310,027元）、應付黃錦碧之差額1,930,560元（4,

652,800元-2,722,240元＝1,930,560元）本息，為黃錦雲2

人敗訴之判決；暨僅判命富蘭克林公司於21,538,800元本息

之範圍內與趙亜雄對黃錦雲負連帶給付責任，就差額5,384,

700 元 本 息 （ 26,923,500 元 -21,538,800 元 ＝ 5,384,700

元），為黃錦雲敗訴之判決，均有未洽，黃錦雲2人上訴論

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

廢棄分別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黃錦雲2人及富蘭克林公司

均陳明願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就黃錦雲2人勝訴

部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審

判命富蘭克林公司應與趙亜雄連帶給付黃錦雲21,538,800元

本息，及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黃錦碧2人敗訴之判決，並

無不合。其等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

理由，應駁回兩造此部分上訴。黃錦雲2人於本院追加依民

法第544條、第224條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應就趙亜雄上

該不法行舉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亦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

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黃錦雲2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黃錦雲追加之訴及富蘭克林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周佳佩

                                    法  官  蔣志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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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

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駱青樺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黃錦雲匯款紀錄

編號 匯款日

期

匯款金額 匯出帳號 匯入帳號 （折算）新臺幣

金額

⒈ 97年10

月8日

美金15萬

7,000元

新光商業銀行

東園分行00000

00000000號外

幣帳戶(戶名：

黃錦雲)

上海商業銀行0

0000000000000

號外幣帳戶(

戶名：趙亜雄)

5,094,336元(美

金匯率32.448)

⒉ 98年12

月28日

美金45萬

元

大眾銀行00000

0000000號外幣

帳戶(戶名：黃

錦雲)

同上 14,532,300元

(美金32.294)

⒊ 102年6

月21日

新臺幣8,9

23,500元

新光商業銀行

東園分行

⑴00000000000

00號臺幣帳

戶(戶名：黃

福陽)匯款10

萬元、200萬

元

上海商業銀行

高雄分行00000

000000000號活

存帳戶(戶名:

趙亜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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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黃錦碧匯款紀錄

⑵00000000000

00號臺幣帳

戶(戶名：黃

哲輝)匯款40

0萬元、823,

500元

⑶00000000000

00號臺幣帳

戶(戶名：黃

錦雲)匯款20

0萬元

⒋ 103年7

月31日

新臺幣900

萬元

新光商業銀行

東園分行00000

00000000號臺

幣帳戶(戶名：

黃錦雲)

同上

⒌ 103年8

月1日

新臺幣900

萬元

同上 同上

 總

計 

   

   

⑴黃錦雲受詐欺匯款共新臺幣（下同）46,550,136元，趙亜雄已賠償

1,000萬元，黃錦雲請求趙亜雄給付36,550,136元本息，應予准許。

原審僅判令趙亜雄給付27,240,109元，就差額9,310,027元（36,55

0,136元-27,240,109元＝9,310,027元）本息部分，本院判命趙亜雄

應再如數給付予黃錦雲。

⑵富蘭克林公司時效抗辯有理由，僅需就上該編號3至5部分，與趙亜

雄連帶賠償。是黃錦雲就請求富蘭克林公司於26,923,500元本息範

圍內，與趙亜雄為連帶給付，應予准許。原審僅判命富蘭克林公司

於21,538,800元本息範圍內為連帶給付，就差額5,384,700元本息

（26,923,500元-21,538,800元＝5,384,700元）部分，本院命富蘭

克林公司應再與趙亜雄負連帶給付之責。

編號 匯款日期 匯款金額 美金匯

率

（折算）新臺幣金額

幣別 金額

⒈ 98年12月31日 美金 30萬 32.176 9,652,800元

總計 ⑴黃錦碧受詐欺匯款新臺幣（下同）9,652,800元，趙亜雄已賠償5

00萬元，黃錦碧請求趙亜雄給付4,652,800元本息，應予准許。

原審僅判令趙亜雄給付27,240,109元，就差額9,310,027元（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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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136元-27,240,109元＝9,310,027元）本息部分，本院判命

趙亜雄應再如數給付予黃錦碧。

⑵富蘭克林公司為時效抗辯，無庸與趙亜雄負連帶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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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兼被上訴人  黃錦雲  
            黃錦碧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培鈞律師
被上訴人兼  
上  訴  人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守白  
訴訟代理人  孫碩駿律師
            謝文倩律師
被上訴人    趙亜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108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黃錦雲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黃錦雲、黃錦碧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負擔之裁判均廢棄。
二、趙亜雄應再給付黃錦雲新臺幣玖佰參拾壹萬零貳拾柒元、再給付黃錦碧新臺幣壹佰玖拾參萬零伍佰陸拾元，及均自民國一一0年六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就前段趙亜雄應再給付黃錦雲部分，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應於新臺幣伍佰參拾捌萬肆仟柒佰元本息範圍內與趙亜雄負連帶給付責任。
三、黃錦雲、黃錦碧其餘上訴駁回。
四、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五、黃錦雲追加之訴駁回。
六、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黃錦雲上訴部分，由趙亜雄及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六十二，餘由黃錦雲負擔；關於黃錦碧上訴部分，由趙亜雄及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四十一，餘由黃錦雲負擔；關於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七、本判決第二項前段所命給付，於黃錦雲以新臺幣參佰壹拾萬元、黃錦碧以新臺幣陸拾肆萬元分別為趙亜雄供擔保後，各得假執行。本判決第二項後段所命給付，於黃錦雲以新臺幣壹佰陸拾壹萬元為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伍佰參拾捌萬肆仟柒佰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訴人黃錦雲於原審主張：其為申講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蘭克林公司）銷售之基金，受趙亜雄詐欺損失如附表一所示金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趙亜雄及其任職之富蘭克林公司連帶賠償其損害。黃錦雲於本院主張趙亜雄為上該不法行舉時，黃錦雲與富蘭克林公司間尚有委任關係存在，富蘭克林公司因其代理人或使用人履行委任契約造成黃錦雲受有上該損失，黃錦雲得依民法第544條、第224條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如數賠償，核屬黃錦雲本於申購基金遭受詐騙之同一基礎事實所為追加，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即被上訴人黃錦雲、黃錦碧（下稱黃錦雲2人）主張：趙亜雄前係富蘭克林公司高雄分公司資深協理，負責證券投資顧問業務。黃錦雲夫婦曾於民國88年間前往富蘭克林公司詢問基金申購事宜，並依趙亜雄推薦購買富蘭克林坦伯頓世界基金（下稱世界基金）。嗣因金融風暴，黃錦雲於97年間將世界基金贖回，趙亜雄即於97年10月8日前某日，向黃錦雲謊稱：可改買相對穩定之「富蘭克林全球型債券基金」，黃錦雲遂依指示匯款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額，並於98年12月初某日、102年6月21日前某日，受趙亜雄鼓吹加碼投資，分別匯款附表一編號2、3所示金額。趙亜雄於00年00月間，同以詐術鼓吹黃錦雲胞姐黃錦碧購買上該基金，黃錦碧不疑有他，亦匯款如附表二所示金額。趙亜雄於103年間得知黃錦雲夫婦因售地獲有新臺幣（下未註明幣別者均同）1,800萬元資金，乃鼓吹投資富蘭克林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美元A股，黃錦雲復受騙而匯予附表一編號4 、5所示款項。趙亜雄取得上揭款項後均作為私用，且為營造確有投資購買假象，乃偽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高雄分行進口課」印章，蓋用在匯款申請書上，並多次變造他人基金申購單不定期交付黃錦雲2人，使其等誤以為確有購得基金並持續獲利。嗣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黃錦雲2人欲將基金贖回，趙亜雄即以各種理由搪塞，迄109年3月23日在黃錦雲2人不斷追問下，始坦承私自挪用之事。黃錦雲2人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趙亜雄賠償其損害。趙亜雄受僱於富蘭克林公司擔任資深協理，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與趙亜雄連帶賠償。扣除趙亜雄已付金額（黃錦雲1,000萬元、黃錦碧500萬元），就餘額部分依前述規定訴請賠償。聲明：㈠趙亜雄、富蘭克林公司應連帶給付黃錦雲36,550,136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趙亜雄、富蘭克林公司應連帶給付黃錦碧4,652,8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上訴人方面：
　㈠趙亜雄以：對刑事判決（本院111年度上訴字第561號偽造文書等案件，下稱「刑案」）所載之犯罪事實及詐騙金額均無意見，惟黃錦雲2人請求金額非其能力所能負擔等語。
  ㈡富蘭克林公司則以：黃錦雲2人與趙亜雄私下進行「代為操作投資」、「代為申購境外基金」、「代為換匯」等行為，非其公司營業範圍。黃錦雲2人受趙亜雄誆騙將投資款項匯入其個人帳戶，與公司無涉。黃錦雲與富蘭克林公司之委任關係已於89年1月27日終止，黃錦碧則未曾簽約委任，公司依法不得未受委任而提供投資顧問服務，且其等匯款給趙亜雄時，亦非基於委任公司提供顧問服務之意思，趙亜雄所為並非執行富蘭克林公司職務。黃錦雲2人違反正常基金申購程序，將款項匯至趙亜雄個人帳戶為申購，趙亜雄自無任何執行職務行為之外觀，不適用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趙亜雄偽造之基金對帳單與真正版本存有諸多差異，黃錦雲卻未查覺異樣，亦未向富蘭克林公司查詢，黃錦雲就其損害之發生及擴大均具重大過失。另黃錦碧未曾查詢公司境外基金申購正規流程，僅聽信趙亜雄及黃錦雲片面之詞即決定投資，亦具重大過失。黃錦雲2人對趙亜雄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不因趙亜雄同意賠付或不為時效抗辯而有影響，富蘭克林公司仍得援用趙亜雄之時效利益，拒絕賠償。富蘭克林公司董事會從未決議委任趙亜雄為經理人，故無論其職稱為何，均無適用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之餘地等語置辯。
四、原審判決趙亜雄應給付黃錦雲27,240,109元、黃錦碧2,722,240元，及均自110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暨富蘭克林公司就給付黃錦雲於21,538,800元本息之範圍內與趙亜雄負連帶給付責任，並依聲請為附條件之准、免假執行之宣告，駁回黃錦雲2人其餘之訴。黃錦雲2人及富蘭克林公司就其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黃錦雲2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黃錦雲2人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趙亜雄應再給付上訴人黃錦雲9,310,027元、再給付黃錦碧1,930,560元，及均自110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富蘭克林投顧公司應再與趙亜雄連帶給付黃錦雲15,011,336元，連帶給付黃錦碧4,652,800元，及均自110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富蘭克林公司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富蘭克林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黃錦雲2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黃錦雲2人、富蘭克林公司均答辯聲明：請求駁回對造之上訴；趙亜雄則答辯稱：沒有意見。
五、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239、323、551-553頁)
　㈠黃錦雲2人於附表一、二所示時間，以各該帳戶匯款予趙亜雄。各項匯款金額，依當時匯率計算後金額如附表一、二所示。
  ㈡趙亜雄於109年3月26日賠償1,000萬元予黃錦雲、500萬元予黃錦碧。
  ㈢趙亜雄曾交付空白基金申購單予黃錦碧填寫1次。
  ㈣蘇寶玉名下之銀行股票交割帳戶都是交由趙亜雄使用。　
六、得心證理由：　　
　㈠黃錦雲2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與趙亜雄連帶負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非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而言。倘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或利用職務上機會而具職務關聯性，因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就令其為自己利益所為亦應包括在內。申言之，苟受僱人係利用僱用人職務上給予機會所為之不法行為，依社會一般觀念，該不法行為乃僱用人事先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其內部監控制度加以防範。亦即，在外形客觀上足認與執行職務有所關聯者，即可涵攝在上開規定之構成要件中，以合理保護被害人之權益。
　⒉黃錦雲主張：其曾依富蘭克林公司指派之趙亜雄推薦購買該公司全球基金，於97年發生金融海嘯後贖回，嗣復至富蘭克林公司諮詢趙亜雄投資意見，因聽信趙亜雄建議申購另檔較穩健基金而匯款受騙等情，業據黃錦雲配偶黃福陽於原審證稱：金融海嘯後黃錦雲有贖回，趙亜雄鼓吹她買「另一支」較穩健的基金，適合長期投資；趙亜雄知道我們有資金，經常到我們家推薦買基金；匯款文件我沒有看，黃錦雲只有國小畢業，看不懂英文文件；後來改用台幣匯款，是趙亜雄說公司（制度）有改變，我太太就依趙亜雄指示的帳號去匯款；我們有收到匯款單及對帳單，也都相信公司（原審卷一第249頁至第250頁），此該詐騙情節，亦經趙亜雄於刑案偵查及本件審理中陳述屬實，堪信真實。且依趙亜雄於刑案所稱：黃錦雲於97年金融風暴贖回基金後，又想要找投資標的，便到高雄分公司詢問我意見，當時我自己為了逢低買進股票圖利，但又資金不足，便起了貪念，向黃錦雲表示要把資料整理完再到屏東找她們，之後有將準備好的申購書給黃錦雲夫妻填寫，但實際上我沒交回公司，當時我也向黃錦雲表示將錢匯至我戶頭，透過我的戶頭換美金比較有優惠，黃錦雲因信任我，就照我指示匯款；黃錦雲向我購買基金後，也建議黃錦碧可將閒錢拿來買基金，我在黃錦雲陪同下也到黃錦碧家中辦理開戶及申購手續，欺騙黃錦碧將款項匯至我個人上海商銀帳戶（刑案偵三卷第131-132、134-135頁）。足認黃錦雲因前有接受趙亜雄建議購買富蘭克林公司基金之經驗，於97年贖回基金後，復前往富蘭克林公司向趙亜雄諮詢投資意見，趙亜雄因此心生歹念，遂以推薦購買另檔相對穩定基金為由（富蘭克林全球債券基金），詐取黃錦雲之投資款項（附表一編號1）。趙亜雄得逞後，趙亜雄遂以相同模式及手法續予詐騙黃錦雲及其胞姐黃錦碧，使黃錦雲2人誤信彼等匯款係用以購買富蘭克林公司之基金（包含上該債券基金及「富商克林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美元A股」）。顯見趙亜雄係利用其為黃錦雲2人提供投顧諮詢之職務上機會，對彼二人為此該不法之行舉，外形客觀上足認與其執行職務有關。又黃錦雲2人均為向富蘭克林公司申購之上該特定基金而匯款，僅因受趙亜雄詐欺而將彼等投資款項匯入趙亜雄之個人帳戶，黃錦雲2人自無委請趙亜雄「代為行使申購境外基金」或「代為操作投資境外基金」之意思及必要。富蘭克林公司徒憑黃錦雲2人款項均匯至趙亜雄個人帳戶乙節，臆指黃錦雲2人與趙亜雄有上該「代為行使申購境外基金」或「代為操作投資境外基金」之約定云云（本院卷一第130、147頁），洵無足採。
　⒊富蘭克林公司另抗辯：黃錦雲明知其公司並非銀行，並無換匯服務，卻將新臺幣（附表一編3至5部分）匯入趙亜雄個人帳戶，委託其換匯，趙亜雄私下與黃錦雲約定「代為換匯」之行為，自與執行職務無涉云云（本院卷三第20-25頁）。然趙亜雄係因黃錦雲2人欲申購富蘭克林公司基金，而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對彼等詐取金錢，已如前述。趙亜雄所稱「透過其個人帳戶換匯較為優惠」之訛詞，不過係其為遂行詐騙行舉所施用之手段而已，黃錦雲雖受趙亜雄訛騙而匯至其個人帳戶，惟黃錦雲主觀認知及最終目的仍係為了購買富蘭克林公司之基金，而非該「換匯」本身。是以，富蘭克林公司執此臆指黃錦雲係因委請趙亜雄「代為換匯」而受騙，據而主張趙亜雄以此非屬公司業務範圍之換匯行為施詐，所為不具執行職務外觀云云，自非可採。又，趙亜雄偽造交付予黃錦雲2人之基金對帳單（刑案偵三卷第24-29頁），雖為其他境外基金管理公司（Fra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A.，與富蘭克林公司為不同法人主體)製發，且偽對帳單所載基金名稱（富蘭克林美國政府基金）亦與黃錦雲2人欲投資之標的不符，然趙亜雄係利用其為黃錦雲2人提供投顧諮詢服務之機會詐取金錢，趙亜雄「事後」再偽造此該對帳單掩飾其犯行，是而趙亜雄交付黃錦雲2人之對帳單縱有上該情事，亦不影響其係利用職務侵害黃錦雲2人權利之認定（按：此部分應係攸關黃錦雲2人是否與有過失，詳後述）。
　⒋按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定連帶賠償責任，僅須行為人確有受僱於人之事實，而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即有該規定之適用，至於僱用人與被害人間有無存在合法有效之契約關係，在所不問。趙亜雄為上該不法行舉時（97年至103年間），係擔任富蘭克林公司之資深經理，有富蘭克林公司提出之員工任職狀況表可憑（本院卷一第459頁）。趙亜雄本於其在公司擔任之職務，利用為黃錦雲2人提供諮詢及申購服務過程中行騙，依上說明，即有前開規定之適用，至黃錦雲2人當時與富蘭克林公司間是否存在合法有效之委任或其他契約關係，則非所問。富蘭克林公司辯稱黃錦雲於89年1月27日最後一次委任富蘭克林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後，並未續予委任，黃錦碧則未曾簽訂委任契約，故趙亜雄與黃錦雲2人之間所為，並非執行職務云云（本院卷三第28-30頁），自非可取。
　⒌富蘭克林公司另稱：黃錦雲夫妻於原審110年10月12日言詞辯論時所提出之「109年3月27日」聲明書（原審卷一第263、265頁），記載金額與黃錦雲於109年3月及同年7月之歷次陳述均有差異，然卻與檢察官110年1月6日對趙亜雄提起公訴之起訴書記載相符，足以推知該聲明書絕非109年3月27日當時即已簽署；其上記載趙亜雄「利用任職富蘭克林公司職務之機會」等語，應係趙亜雄與黃錦雲2人事後為構陷富蘭克林公司，臨訟串謀倒填日期所為，可見彼等均知趙亜雄並非執行職務之實情，始有如此行舉云云（本院卷三第25、26頁）。然上該聲明書關於趙亜雄係「利用職務上機會」詐欺之記載，係趙亜雄個人之陳述，然無論是否有此記載或陳述，法院仍會綜合全部事證及兩造辯論意旨，而為如前之論斷。遑論該聲明書係趙亜雄於109年3月27日所簽署乙節，業經證人黃福陽於原審（原審卷一第254頁）及趙亜雄於本院當事人訊問程序中結陳屬實（本院卷二第317-319頁），富蘭克林公司徒以臆指之上情為辯，自無足採。富蘭克林公司另指趙亜雄偽造之匯款申請書（原審審重訴卷第113、125頁；本院卷三第105、109頁），其上「黃錦雲」、「黃福陽」之簽名，經比對字跡應係黃錦雲夫妻本人所親簽，可證彼夫妻有與趙亜雄串通偽造證物，以向富蘭克林公司求償之情云云（本院卷三第225-230頁）。然此節業經趙亜雄陳明：該匯款單是要讓黃錦雲相信我有拿她的錢去換匯，所以會有兩張（複寫），各自留存；我填完其他資料請她本人簽名，並留一份副本給她；空白簽名欄要本人親簽，否則整份文件（就變成）都是我做（本院卷三第205頁），可知上該匯款執據係趙亜雄填好資料並讓彼夫妻簽名後，再蓋用其所偽刻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高雄分行進口課」印章，將副本交予黃錦雲夫妻收執（按：蓋用上該印章而偽造文書行使乙節，為兩造無爭之刑案犯罪事實），以營造其有至上海商銀為彼等匯款申購基金之假象。是富蘭克林公司本此指彼等有串謀構陷之情，自非可採。
　⒍富蘭克林公司抗辯：其對所屬業務人員之日常監督及管理，除要求應隨時於伊公司系統輸入其作業内容外，亦會定期與業務人員召開業務會議，檢討業務内容，嚴格審核及控管各項對外使用之資料；定期及不定期進行各項内部稽核，主管機關亦會對其公司進行檢查，業務人員更應不定時參加内部教育訓練及外部訓練，以瞭解各項其應遵循之法令規定。是富蘭克林公司依營運作業程序，根本無從得知趙亜雄與黃錦雲2人私下「代為行使申購境外基金」或「代為換匯」之約定，應認其對趙亜雄之選任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並提出趙亜雄高級業務員證照、定期召開業務管理會議之說明、文宣廣告說明會內容審核表、分公司查核通知書、趙亜雄受訓紀錄、簽到表、富蘭克林公司關於業務人員應遵循規定、金管會證期局網站畫面截圖為證（本院卷二第27至193頁）。惟富蘭克林公司所施行之各項內部控制措施、教育訓練，僅針對業務人員已主動回報、存在辦公處所之資料。此由富蘭克林公司所陳：趙亜雄交予黃錦碧填載之空白基金申請書，係其自94年7月起即不再使用之舊有版本；「富蘭克林客戶詢價折扣記錄」係其公司內部紀錄及帳務文件，作為給付顧問報酬時得否給予客戶折扣之用（原審卷三第169-170、289頁），則以趙亜雄尚能取得該停用之舊版開戶申請書及僅供公司內部使用之折扣記錄，作為其取信被害人之行騙資料，足徵富蘭克林公司內控機制確仍存有漏洞。審諸投資理財從業人員藉其職務上機會，利用與民眾投資人間不對等地位，提供不實資訊及文件而為侵占、詐取財物之事件，層出不窮，富蘭克林公司自難諉為不知。富蘭克林公司藉由受僱人提供理財顧問服務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對於可能預見之潛在不法行為，仍應為相當之注意，施以適當之監督，以因應類此幾無可能由業務人員主動回報，利用職務上機會所為之不法行為。趙亜雄擔任公司資深經理之層級，所為與職務執行有密切關係之言行，對於曾與富蘭克林公司有投資顧問契約關係之黃錦雲及其手足至親黃錦碧而言，在資訊地位不對等之情況下，往往更具說服力，富蘭克林公司自應設想因應防弊之策並加以落實。富蘭克林公司80年8月22日設立時就開始提供境外基金之投資顧問服務，依上述內部控制措施、教育訓練，對於本件情況之監督，顯有不足，此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11年5月2日亦以：...趙亜雄違法行為長達多年，富蘭克林公司皆未能適時察覺，仍有監督管理不周之責，內部控制制度未有效落實執行，核已違反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6條第2項之規定，函令富蘭克林公司予以糾正（本院卷三第173-174頁）益明。依此，難認富蘭克林公司對於趙亜雄之監督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富蘭克林公司執此抗辯，並無足採。黃錦雲2人主張富蘭克林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趙亜雄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洵屬有據。　
　㈡黃錦雲2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與趙亜雄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公司之經理人、清算人或臨時管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經理人乃指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是凡由公司授權為其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即為公司之經理人，不論其職稱為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295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規範，既將經理人之責任層升為公司負責人，足認公司法第8條第2項就經理人執行職務範圍，應係指該經理人所為之管理事務或簽名之事項，必當立於管理階層之位階始足當之。次按股份有限公司依章程規定得置經理人，其委任應由董事會至少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亦為公司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所明定。
　⒉黃錦雲2人主張趙亜雄擔任富蘭克林高雄分公司之經理人職務乙節，固引富蘭克林公司高雄分公司負責人葉昭昆於刑案偵查中所陳：「公司内除了我外有5名投資顧問(1人對外掛名協理，即趙亜雄、3人對外掛名資深經理、1人對外掛名資深副理)，1人擔任行政襄理，4位行政助理」、「趙亜雄是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之正式員工，趙亜雄於86年5月5日進入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高雄辦事處任職；趙亜雄歷任襄理、副理、經理、協理…」(刑案偵三卷第153頁)為據。然葉昭昆僅陳述趙亜雄歷來之對外職銜為何，且未稱該4名行政助理係隸屬趙亜雄，更無言及趙亜雄有經公司授以管理事務或有何為公司簽名之權，是而非能徒以其係公司「資深經理」名稱，逕認趙亜雄即屬上該定義之經理人。又卷附「富蘭克林客戶詢價折扣記錄」係趙亜雄自行填載作為取信黃錦碧之用（刑案偵三卷第48頁），實際上並無申購達一定金額而經富蘭克林公司予折扣之事，自不能以此證明趙亜雄即有給予客戶手續費折扣之決定權限，遑論縱有此權限亦非當然為經理人。黃錦雲2人執此作為趙亜雄擔任經理人職務之論據（本院卷二第389-390頁），亦非可取。此外，富蘭克林公司否認趙亜雄有經其董事會決議委任而擔任經理人，黃錦雲2人就此利己之事實亦未舉證以實其說。是而其等空言臆指趙亜雄業經富蘭克林公司授權擔任公司經理人職務，據此主張富蘭克林公司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趙亜雄對上訴人負連帶賠償責任，自非可採。
　㈢黃錦雲得依民法第544條、第224條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任。而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而成立。黃錦雲主張趙亜雄於上該不法行舉時（即97年至103年間），黃錦雲與富蘭克林公司存有委任契約關係，此契約不以書面為必要，並否認富蘭克林公司提出委任契約書之真正（原審卷三第234-235頁；本院卷一第472-473頁）。富蘭克林公司則抗辯：黃錦雲雖於88年10月6日簽立委任契約書（原審卷一第499頁），然彼等間委任關係僅至89年1月27日為止，趙亜雄對黃錦雲為上該不法行舉時，雙方已無委任契約關係存在（原審卷三第291-293頁）。按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83條第1項規定：「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接受客戶委任，對證券投資或交易有關事項提供分析意見或推介建議時，應訂定書面證券投資顧問契約，載明雙方權利義務」，黃錦雲主張彼等委任契約不以書面為必要，已非可採。此外，黃錦雲亦未就趙亜雄行為時，其有委託富蘭克林公司提供投資諮詢服務，且富蘭克林公司允為處理等利己事實為舉證。是其依民法第544條、第224條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應就趙亜雄上該不法行舉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自屬無據。
  ㈣富蘭克林公司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則其所為時效抗辯有無理由？　　
　⒈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就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生之事項，除有民法第274條至第278條所定情形或契約另有訂定者外，其利益或不利益，對他債務人不生效力。故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於時效完成後，拋棄其時效利益者，是該拋棄之效力，不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參考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505號判決意旨）。查附表一編號1、2及附表二之款項，係趙亜雄於「98年12月31日」以前對黃錦雲2人詐騙取得，為兩造所不爭執，各該款項於黃錦雲2人遭騙匯款時，即已實際發生損害，上該10年請求權時效期間自斯時即應起算。黃錦雲2人謂：趙亜雄於109年3月23日向其坦承詐欺且稱無法如數償還，此時彼等始「實際受有損害」而該當侵權行為之「損害」要件，時效應自斯時起算云云（本院卷二第380-381頁），自有誤會。又黃錦雲2人於本件既非請求款項因遭趙亜雄詐欺挪用而未能獲取基金配息之「所失利益」，則渠等據此主張請求權時效應按各該基金之每期配息時間各自獨立起算云云（本院卷二第381-384頁），洵非可取。是黃錦雲2人遲至110年2月23日始具狀提起本件訴訟向趙亜雄及富蘭克林公司請求連帶賠償（見原審審重訴卷第11頁收文章戳），依上規定，黃錦雲2人就此該款項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⒉趙亜雄雖於時效完成後，將其陳述願拋棄時效利益之聲明書交予黃錦雲2人而承認是項債務，趙亜雄固不得再以時效完成為由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2項規定參照），惟富蘭克林公司依民法第279條規定，不受趙亜雄此該債務承認之拘束，黃錦雲2人亦未主張並證明「富蘭克林公司」有妨礙行使權利或故以不正當手段使彼等不知權利存在之行舉（按：行使偽造文件欺瞞係趙亜雄個人所為），則富蘭克林公司以黃錦雲2人就附表一編號1、2及附表二款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已完成為由，主張拒絕給付，核屬權利之正當行使，為法之所許。黃錦雲2人稱彼等遭趙亜雄詐騙後，因受趙亜雄續以偽造文件矇騙而不知權利存在為由，主張富蘭克林公司所為時效抗辯係權利濫用云云，則非可採。
  ㈤黃錦雲2人是否與有過失？過失比例為何？
　⒈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趙亜雄因其個人為投資股票而缺乏資金，適黃錦雲贖回基金後復向其尋求投資意見，趙亜雄遂起貪念而對之行騙等情，已如前述，可知趙亜雄自斯時起即計劃詐取黃錦雲之金錢，此觀趙亜雄所述：當時我就下定決心要挪用購買基金之款項，但怕在公司簽約會行跡敗露，所以向黃錦雲表示我要資料整理完後再到屏東找她們，不久我就去黃錦雲屏東住處，將準備好的申購書給黃錦雲夫妻填寫，實際上該申請書我沒交回公司（原審卷一第188-189頁）自明。黃錦雲雖未在富蘭克林公司營業場所內申辦相關文件，然金融或證券投顧業對重要客戶惠予「到府」之服務，節省客戶往返交通勞費，乃吾人生活經驗習知之事實。黃錦雲前曾透過趙亜雄鉅額申購富蘭克林公司之基金，趙亜雄會不定時至其住處拜訪，業經黃福陽結證明確（原審卷一第250頁），可知黃錦雲對於趙亜雄登門拜訪及提供服務乙事應習以為常，且本件既係重新申購，黃錦雲復已到富蘭克林公司與趙亜雄先議妥此事，則黃錦雲對於趙亜雄以準備資料為由，改約他日由其親赴其屏東住處完成申購手續，自當不會起疑。又，黃錦雲自以為成功申購後，乃邀其胞姐黃錦碧一同投資，黃錦雲其後並陪同趙亜雄到黃錦碧住處辦理申購手續，足見黃錦碧當時主觀認知其係比照黃錦雲所受待遇及模式為辦理，亦難從中查覺有異。是而黃錦雲2人於申購程序均難認有何過失。
　⒉富蘭克林公司雖主張黃錦雲2人就附表一編號1、2及附表二款項均係以「美金」匯入趙亜雄個人帳戶，與正常應匯至富蘭克林公司或其指定帳戶有別，彼二人卻未察覺有異，自有過失云云。惟黃錦雲2人均僅國小學歷，黃錦碧以務農為業，黃錦雲則協助其夫黃福陽經營鋁門窗生意，然完全不懂英文等情，有刑案調查筆錄所載黃錦雲2人之學經歷可考（偵三卷第5、31頁），並經證人黃福陽及新光銀行行員徐士傑一致證述明確（原審卷一第249頁；卷三第328頁），而外幣匯款申請書應填載事項與一般國內台幣匯款間存有諸多差異，尤其受款人及其帳戶資料均以英文填載，有黃錦雲2人上該匯款執據可憑（原審審訴卷第85、95、133頁），新光行員徐士傑亦證稱：（外幣）匯款單不是那麼好寫，地址及銀行名稱均要寫英文，可能會寫錯（原審卷三第327-328頁），據此足徵黃錦雲2人主張匯款單是趙亜雄填好後交予彼等匯款乙節（本院卷三卷第396頁），合於事理常情而可信。是上該匯款資料既非黃錦雲2人所填寫，彼等復不識英文，自難以彼二人有在匯款單上簽名或用印之情，推認黃錦雲2人可得悉款項係匯予趙亜雄。富蘭克林公司空言主張黃錦雲2人明知匯款對象為趙亜雄而仍執意為之，均有重大過失云云（原審卷三第307頁），自非可採。又，趙亜雄偽造用以取信黃錦雲2人之對帳單為黑白影印，與正常對帳單應為彩色影印不同；偽對帳單所載之基金名稱「Franklin Templeton U.S. Government Fund」（富蘭克林美國政府基金)，亦與黃錦雲2人當時欲申購之「Templeton Global Bond Fund」（富蘭克林全球債券基金）有別等情，固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該等偽造之對帳單可考。然客戶索取對帳單主要目的既為核對投資金額並知其損益，基金公司以何種形式列印及格式為何，本非投資人關注之重點，且黃錦雲2人既不識英文，已如前述，彼等面對全為英文之對帳單，衡情至多也僅會關注投資金額及其損益增減之數字變化（阿拉伯數字），富蘭克林公司主張黃錦雲2人可由對帳單顏色及基金名稱長短即可查覺有異，卻仍信以為真，顯具重大過失云云（本院卷三第38-39頁），亦非可取。
　⒊再者，黃錦雲既無從依上該匯款資料及對帳單發現異狀，而續以其所認知之投資狀態及對趙亜雄之信任，相繼投入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5款項（以「新臺幣」匯款），亦不能指為對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富蘭克林公司辯稱：黃錦雲應知其公司並非銀行，根本無法透過其公司換匯，卻輕信趙亜雄片面之詞而將新臺幣匯至其帳戶，委託趙亜雄「代為換匯」，亦有重大過失云云（原審卷三第307頁；本院卷三第20-27、35頁）。然，黃錦雲以新臺幣匯款至趙亜雄帳戶係為申購境外基金，其目的不在於要將換取之美金另作他用，業如前述，故趙亜雄如何換匯，本非黃錦雲所關注之事。況依趙亜雄於原審當事人訊問程序所陳：「公司沒有辦法換匯，我是說我換匯比較優惠，只要是每次扯到台幣要換匯時我都是這樣講」（原審卷三第226頁）、於本院準備程序稱：「我對黃錦雲等二人說由我來換匯匯率會比較便宜，她們就相信我說的，我並沒有另外拿出什麼資料去誘使她們相信我的話（按：黃錦碧係以「美金」匯款，趙亜雄就此部分訛騙對象應僅黃錦雲一人）」（本院卷一第475頁）、「我不是講公司換匯比較優，我是講我自己可以幫他換比較優惠，所以提供我自己的帳戶」（本院卷二第320頁），可見趙亜雄僅以「找其換匯較優惠」之訛詞為誘騙，並未具體說明換匯流程及換匯機構，富蘭克林公司臆指趙亜雄係向黃錦雲訛稱可「透過富蘭克林公司」代為換匯，並引為上該主張之論據，自無足採。
　⒋綜上，相對於黃錦雲2人僅國小學歷又不識英文，趙亜雄憑藉其專業優勢，利用黃錦雲2人因自己或至親前向趙亜雄申購基金多年所生信賴關係，有計劃施以詐術，事後復接續偽造各該匯款執據及對帳單加以矇騙，實難認黃錦雲2人對於損害之發生及擴大，與有過失。富蘭克林公司主張黃錦雲2人就其損害應自負其責，請求法院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賠償金額或予免除，自屬無據。
　㈥趙亜雄對黃錦雲2人對其求償數額無意見，已如前述。趙亜雄於109年3月26日賠償黃錦雲1,000萬元、賠償黃錦碧500萬元，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39、323頁）。是黃錦雲2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趙亜雄給付黃錦雲36,550,136元、應給付黃錦碧4,652,800元本息，洵屬有據。富蘭克林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趙亜雄對黃錦雲2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及黃錦雲就附表一編號1、2、黃錦碧就附表二所示受害金額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均已完成，富蘭克林公司得拒絕給付，亦均如前述。是黃錦雲請求富蘭克林公司應與趙亜雄連帶賠償之金額，於26,923,500元（即附表一編號3至5合計之金額）本息範圍內，應予准許，黃錦雲逾此範圍之請求（即附表一編號1、2部分），及黃錦碧請求富蘭克林公司連帶賠償，則屬無據〔按：趙亜雄清償黃錦雲之1,000萬元，係先償還附表一編號1之美金15萬7,000元(折合新臺幣509萬4,336元），業據黃福陽證述明確（原審卷一第254頁），經抵充尚有餘額新臺幣490萬5,664元（計算式：1,000萬－509萬4,336元＝490萬5,664元），此該金額固未經指定，然因所負其餘損害賠償債務（即附表一編號2至編號5款項）均屆清償期且無擔保，趙亜雄因清償所獲益亦無區別，依民法第32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抵充先到期（即侵權行為成立時間相對較早）之附表一編號2所示45萬元美金（折合新臺幣14,532,300元），惟尚不足全部清償此筆款項。是而，上該1,000萬元還款既經趙亜雄指定及依規定抵充於附表一編號1、2之賠償債務，而與富蘭克林公司所負連帶賠償責任之範圍即附表一編號3至5部分無涉，無從再予扣除〕
七、綜上所述，黃錦雲2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趙亜雄給付黃錦雲36,550,136元、給付黃錦碧4,652,8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6月8日（原審審重訴卷第75頁、第77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請求富蘭克林公司就應給付黃錦雲部分，准其中金額26,923,500元本息之範圍內與趙亜雄為連帶給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僅判命趙亜雄應給付黃錦雲27,240,109元、給付黃錦碧2,722,240元，就應付黃錦雲之差額9,310,027元（36,550,136元-27,240,109元＝9,310,027元）、應付黃錦碧之差額1,930,560元（4,652,800元-2,722,240元＝1,930,560元）本息，為黃錦雲2人敗訴之判決；暨僅判命富蘭克林公司於21,538,800元本息之範圍內與趙亜雄對黃錦雲負連帶給付責任，就差額5,384,700元本息（26,923,500元-21,538,800元＝5,384,700元），為黃錦雲敗訴之判決，均有未洽，黃錦雲2人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分別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黃錦雲2人及富蘭克林公司均陳明願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就黃錦雲2人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審判命富蘭克林公司應與趙亜雄連帶給付黃錦雲21,538,800元本息，及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黃錦碧2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其等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兩造此部分上訴。黃錦雲2人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544條、第224條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應就趙亜雄上該不法行舉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亦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黃錦雲2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黃錦雲追加之訴及富蘭克林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周佳佩
                                    法  官  蔣志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駱青樺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黃錦雲匯款紀錄
		編號

		匯款日期

		匯款金額

		匯出帳號

		匯入帳號

		（折算）新臺幣金額



		⒈

		97年10月8日

		美金15萬7,000元

		新光商業銀行東園分行0000000000000號外幣帳戶(戶名：黃錦雲)

		上海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外幣帳戶(
戶名：趙亜雄)



		5,094,336元(美金匯率32.448)



		⒉

		98年12月28日

		美金45萬元

		大眾銀行000000000000號外幣帳戶(戶名：黃錦雲)

		同上

		14,532,300元(美金32.294)



		⒊

		102年6月21日

		新臺幣8,923,500元

		新光商業銀行東園分行
⑴0000000000000號臺幣帳戶(戶名：黃福陽)匯款10萬元、200萬元
⑵0000000000000號臺幣帳戶(戶名：黃哲輝)匯款400萬元、823,500元
⑶0000000000000號臺幣帳戶(戶名：黃錦雲)匯款200萬元

		上海商業銀行高雄分行00000000000000號活存帳戶(戶名:趙亜雄)



		




		⒋

		103年7月31日

		新臺幣900萬元

		新光商業銀行東園分行0000000000000號臺幣帳戶(戶名：黃錦雲)

		同上

		




		⒌

		103年8月1日

		新臺幣900萬元

		同上

		同上

		




		 總計         

		⑴黃錦雲受詐欺匯款共新臺幣（下同）46,550,136元，趙亜雄已賠償1,000萬元，黃錦雲請求趙亜雄給付36,550,136元本息，應予准許。原審僅判令趙亜雄給付27,240,109元，就差額9,310,027元（36,550,136元-27,240,109元＝9,310,027元）本息部分，本院判命趙亜雄應再如數給付予黃錦雲。
⑵富蘭克林公司時效抗辯有理由，僅需就上該編號3至5部分，與趙亜雄連帶賠償。是黃錦雲就請求富蘭克林公司於26,923,500元本息範圍內，與趙亜雄為連帶給付，應予准許。原審僅判命富蘭克林公司於21,538,800元本息範圍內為連帶給付，就差額5,384,700元本息（26,923,500元-21,538,800元＝5,384,700元）部分，本院命富蘭克林公司應再與趙亜雄負連帶給付之責。



		


		


		


		








附表二：黃錦碧匯款紀錄
		編號

		匯款日期

		匯款金額

		


		美金匯率

		（折算）新臺幣金額



		


		


		幣別

		金額

		


		




		⒈

		98年12月31日

		美金

		30萬

		32.176

		9,652,800元



		總計

		⑴黃錦碧受詐欺匯款新臺幣（下同）9,652,800元，趙亜雄已賠償500萬元，黃錦碧請求趙亜雄給付4,652,800元本息，應予准許。原審僅判令趙亜雄給付27,240,109元，就差額9,310,027元（36,550,136元-27,240,109元＝9,310,027元）本息部分，本院判命趙亜雄應再如數給付予黃錦碧。
⑵富蘭克林公司為時效抗辯，無庸與趙亜雄負連帶賠償責任。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兼被上訴人  黃錦雲  
            黃錦碧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培鈞律師
被上訴人兼  
上  訴  人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守白  
訴訟代理人  孫碩駿律師
            謝文倩律師
被上訴人    趙亜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1年11月3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108號第一審判
決各自提起上訴，黃錦雲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8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黃錦雲、黃錦碧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
    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負擔之裁判均廢棄。
二、趙亜雄應再給付黃錦雲新臺幣玖佰參拾壹萬零貳拾柒元、再
    給付黃錦碧新臺幣壹佰玖拾參萬零伍佰陸拾元，及均自民國
    一一0年六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就前段趙亜雄應再給付黃錦雲部分，富蘭克林證券
    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應於新臺幣伍佰參拾捌萬肆仟柒佰元
    本息範圍內與趙亜雄負連帶給付責任。
三、黃錦雲、黃錦碧其餘上訴駁回。
四、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五、黃錦雲追加之訴駁回。
六、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黃錦雲上訴部分，由趙亜雄及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六十二
    ，餘由黃錦雲負擔；關於黃錦碧上訴部分，由趙亜雄及富蘭
    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四十一，餘
    由黃錦雲負擔；關於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上
    訴部分，由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七、本判決第二項前段所命給付，於黃錦雲以新臺幣參佰壹拾萬
    元、黃錦碧以新臺幣陸拾肆萬元分別為趙亜雄供擔保後，各
    得假執行。本判決第二項後段所命給付，於黃錦雲以新臺幣
    壹佰陸拾壹萬元為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
    新臺幣伍佰參拾捌萬肆仟柒佰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
    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
    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訴人黃錦雲於原審主
    張：其為申講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
    蘭克林公司）銷售之基金，受趙亜雄詐欺損失如附表一所示
    金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及公司法第23條
    第2項等規定，請求趙亜雄及其任職之富蘭克林公司連帶賠
    償其損害。黃錦雲於本院主張趙亜雄為上該不法行舉時，黃
    錦雲與富蘭克林公司間尚有委任關係存在，富蘭克林公司因
    其代理人或使用人履行委任契約造成黃錦雲受有上該損失，
    黃錦雲得依民法第544條、第224條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
    如數賠償，核屬黃錦雲本於申購基金遭受詐騙之同一基礎事
    實所為追加，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即被上訴人黃錦雲、黃錦碧（下稱黃錦雲2人）主張
    ：趙亜雄前係富蘭克林公司高雄分公司資深協理，負責證券
    投資顧問業務。黃錦雲夫婦曾於民國88年間前往富蘭克林公
    司詢問基金申購事宜，並依趙亜雄推薦購買富蘭克林坦伯頓
    世界基金（下稱世界基金）。嗣因金融風暴，黃錦雲於97年
    間將世界基金贖回，趙亜雄即於97年10月8日前某日，向黃
    錦雲謊稱：可改買相對穩定之「富蘭克林全球型債券基金」
    ，黃錦雲遂依指示匯款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額，並於98年1
    2月初某日、102年6月21日前某日，受趙亜雄鼓吹加碼投資
    ，分別匯款附表一編號2、3所示金額。趙亜雄於00年00月間
    ，同以詐術鼓吹黃錦雲胞姐黃錦碧購買上該基金，黃錦碧不
    疑有他，亦匯款如附表二所示金額。趙亜雄於103年間得知
    黃錦雲夫婦因售地獲有新臺幣（下未註明幣別者均同）1,80
    0萬元資金，乃鼓吹投資富蘭克林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美元A
    股，黃錦雲復受騙而匯予附表一編號4 、5所示款項。趙亜
    雄取得上揭款項後均作為私用，且為營造確有投資購買假象
    ，乃偽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高雄分行進口課」印章，蓋用
    在匯款申請書上，並多次變造他人基金申購單不定期交付黃
    錦雲2人，使其等誤以為確有購得基金並持續獲利。嗣因新
    冠肺炎疫情爆發，黃錦雲2人欲將基金贖回，趙亜雄即以各
    種理由搪塞，迄109年3月23日在黃錦雲2人不斷追問下，始
    坦承私自挪用之事。黃錦雲2人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
    定，請求趙亜雄賠償其損害。趙亜雄受僱於富蘭克林公司擔
    任資深協理，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
    2項等規定，與趙亜雄連帶賠償。扣除趙亜雄已付金額（黃
    錦雲1,000萬元、黃錦碧500萬元），就餘額部分依前述規定
    訴請賠償。聲明：㈠趙亜雄、富蘭克林公司應連帶給付黃錦
    雲36,550,136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趙亜雄、富蘭克林公
    司應連帶給付黃錦碧4,652,8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
    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上訴人方面：
　㈠趙亜雄以：對刑事判決（本院111年度上訴字第561號偽造文
    書等案件，下稱「刑案」）所載之犯罪事實及詐騙金額均無
    意見，惟黃錦雲2人請求金額非其能力所能負擔等語。
  ㈡富蘭克林公司則以：黃錦雲2人與趙亜雄私下進行「代為操作
    投資」、「代為申購境外基金」、「代為換匯」等行為，非
    其公司營業範圍。黃錦雲2人受趙亜雄誆騙將投資款項匯入
    其個人帳戶，與公司無涉。黃錦雲與富蘭克林公司之委任關
    係已於89年1月27日終止，黃錦碧則未曾簽約委任，公司依
    法不得未受委任而提供投資顧問服務，且其等匯款給趙亜雄
    時，亦非基於委任公司提供顧問服務之意思，趙亜雄所為並
    非執行富蘭克林公司職務。黃錦雲2人違反正常基金申購程
    序，將款項匯至趙亜雄個人帳戶為申購，趙亜雄自無任何執
    行職務行為之外觀，不適用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趙亜雄
    偽造之基金對帳單與真正版本存有諸多差異，黃錦雲卻未查
    覺異樣，亦未向富蘭克林公司查詢，黃錦雲就其損害之發生
    及擴大均具重大過失。另黃錦碧未曾查詢公司境外基金申購
    正規流程，僅聽信趙亜雄及黃錦雲片面之詞即決定投資，亦
    具重大過失。黃錦雲2人對趙亜雄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不因趙亜雄同意賠付或不為時效抗辯
    而有影響，富蘭克林公司仍得援用趙亜雄之時效利益，拒絕
    賠償。富蘭克林公司董事會從未決議委任趙亜雄為經理人，
    故無論其職稱為何，均無適用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之餘
    地等語置辯。
四、原審判決趙亜雄應給付黃錦雲27,240,109元、黃錦碧2,722,
    240元，及均自110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暨富蘭克林公司就給付黃錦雲於21,538,800元
    本息之範圍內與趙亜雄負連帶給付責任，並依聲請為附條件
    之准、免假執行之宣告，駁回黃錦雲2人其餘之訴。黃錦雲2
    人及富蘭克林公司就其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黃錦雲2人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黃錦雲2人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
    部分，趙亜雄應再給付上訴人黃錦雲9,310,027元、再給付
    黃錦碧1,930,560元，及均自110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富蘭克林投顧公司應再與趙亜雄連
    帶給付黃錦雲15,011,336元，連帶給付黃錦碧4,652,800元
    ，及均自110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富蘭克林公司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不利富蘭克林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
    黃錦雲2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㈢如受不利判
    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黃錦雲2人、富蘭克林公司均答
    辯聲明：請求駁回對造之上訴；趙亜雄則答辯稱：沒有意見
    。
五、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239、323、551-553頁)
　㈠黃錦雲2人於附表一、二所示時間，以各該帳戶匯款予趙亜雄
    。各項匯款金額，依當時匯率計算後金額如附表一、二所示
    。
  ㈡趙亜雄於109年3月26日賠償1,000萬元予黃錦雲、500萬元予
    黃錦碧。
  ㈢趙亜雄曾交付空白基金申購單予黃錦碧填寫1次。
  ㈣蘇寶玉名下之銀行股票交割帳戶都是交由趙亜雄使用。　
六、得心證理由：　　
　㈠黃錦雲2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與趙
    亜雄連帶負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
    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
    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非僅指受僱
    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
    必要之行為，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而言。倘受僱人之行
    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或利用職務上機會
    而具職務關聯性，因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就令其為自
    己利益所為亦應包括在內。申言之，苟受僱人係利用僱用人
    職務上給予機會所為之不法行為，依社會一般觀念，該不法
    行為乃僱用人事先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其內部監控制度加以
    防範。亦即，在外形客觀上足認與執行職務有所關聯者，即
    可涵攝在上開規定之構成要件中，以合理保護被害人之權益
    。
　⒉黃錦雲主張：其曾依富蘭克林公司指派之趙亜雄推薦購買該
    公司全球基金，於97年發生金融海嘯後贖回，嗣復至富蘭克
    林公司諮詢趙亜雄投資意見，因聽信趙亜雄建議申購另檔較
    穩健基金而匯款受騙等情，業據黃錦雲配偶黃福陽於原審證
    稱：金融海嘯後黃錦雲有贖回，趙亜雄鼓吹她買「另一支」
    較穩健的基金，適合長期投資；趙亜雄知道我們有資金，經
    常到我們家推薦買基金；匯款文件我沒有看，黃錦雲只有國
    小畢業，看不懂英文文件；後來改用台幣匯款，是趙亜雄說
    公司（制度）有改變，我太太就依趙亜雄指示的帳號去匯款
    ；我們有收到匯款單及對帳單，也都相信公司（原審卷一第
    249頁至第250頁），此該詐騙情節，亦經趙亜雄於刑案偵查
    及本件審理中陳述屬實，堪信真實。且依趙亜雄於刑案所稱
    ：黃錦雲於97年金融風暴贖回基金後，又想要找投資標的，
    便到高雄分公司詢問我意見，當時我自己為了逢低買進股票
    圖利，但又資金不足，便起了貪念，向黃錦雲表示要把資料
    整理完再到屏東找她們，之後有將準備好的申購書給黃錦雲
    夫妻填寫，但實際上我沒交回公司，當時我也向黃錦雲表示
    將錢匯至我戶頭，透過我的戶頭換美金比較有優惠，黃錦雲
    因信任我，就照我指示匯款；黃錦雲向我購買基金後，也建
    議黃錦碧可將閒錢拿來買基金，我在黃錦雲陪同下也到黃錦
    碧家中辦理開戶及申購手續，欺騙黃錦碧將款項匯至我個人
    上海商銀帳戶（刑案偵三卷第131-132、134-135頁）。足認
    黃錦雲因前有接受趙亜雄建議購買富蘭克林公司基金之經驗
    ，於97年贖回基金後，復前往富蘭克林公司向趙亜雄諮詢投
    資意見，趙亜雄因此心生歹念，遂以推薦購買另檔相對穩定
    基金為由（富蘭克林全球債券基金），詐取黃錦雲之投資款
    項（附表一編號1）。趙亜雄得逞後，趙亜雄遂以相同模式
    及手法續予詐騙黃錦雲及其胞姐黃錦碧，使黃錦雲2人誤信
    彼等匯款係用以購買富蘭克林公司之基金（包含上該債券基
    金及「富商克林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美元A股」）。顯見趙
    亜雄係利用其為黃錦雲2人提供投顧諮詢之職務上機會，對
    彼二人為此該不法之行舉，外形客觀上足認與其執行職務有
    關。又黃錦雲2人均為向富蘭克林公司申購之上該特定基金
    而匯款，僅因受趙亜雄詐欺而將彼等投資款項匯入趙亜雄之
    個人帳戶，黃錦雲2人自無委請趙亜雄「代為行使申購境外
    基金」或「代為操作投資境外基金」之意思及必要。富蘭克
    林公司徒憑黃錦雲2人款項均匯至趙亜雄個人帳戶乙節，臆
    指黃錦雲2人與趙亜雄有上該「代為行使申購境外基金」或
    「代為操作投資境外基金」之約定云云（本院卷一第130、1
    47頁），洵無足採。
　⒊富蘭克林公司另抗辯：黃錦雲明知其公司並非銀行，並無換
    匯服務，卻將新臺幣（附表一編3至5部分）匯入趙亜雄個人
    帳戶，委託其換匯，趙亜雄私下與黃錦雲約定「代為換匯」
    之行為，自與執行職務無涉云云（本院卷三第20-25頁）。
    然趙亜雄係因黃錦雲2人欲申購富蘭克林公司基金，而利用
    其職務上之機會，對彼等詐取金錢，已如前述。趙亜雄所稱
    「透過其個人帳戶換匯較為優惠」之訛詞，不過係其為遂行
    詐騙行舉所施用之手段而已，黃錦雲雖受趙亜雄訛騙而匯至
    其個人帳戶，惟黃錦雲主觀認知及最終目的仍係為了購買富
    蘭克林公司之基金，而非該「換匯」本身。是以，富蘭克林
    公司執此臆指黃錦雲係因委請趙亜雄「代為換匯」而受騙，
    據而主張趙亜雄以此非屬公司業務範圍之換匯行為施詐，所
    為不具執行職務外觀云云，自非可採。又，趙亜雄偽造交付
    予黃錦雲2人之基金對帳單（刑案偵三卷第24-29頁），雖為
    其他境外基金管理公司（Fra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
    l Services S.A.，與富蘭克林公司為不同法人主體)製發，
    且偽對帳單所載基金名稱（富蘭克林美國政府基金）亦與黃
    錦雲2人欲投資之標的不符，然趙亜雄係利用其為黃錦雲2人
    提供投顧諮詢服務之機會詐取金錢，趙亜雄「事後」再偽造
    此該對帳單掩飾其犯行，是而趙亜雄交付黃錦雲2人之對帳
    單縱有上該情事，亦不影響其係利用職務侵害黃錦雲2人權
    利之認定（按：此部分應係攸關黃錦雲2人是否與有過失，
    詳後述）。
　⒋按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定連帶賠償責任，僅須行為人確有受
    僱於人之事實，而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即有該
    規定之適用，至於僱用人與被害人間有無存在合法有效之契
    約關係，在所不問。趙亜雄為上該不法行舉時（97年至103
    年間），係擔任富蘭克林公司之資深經理，有富蘭克林公司
    提出之員工任職狀況表可憑（本院卷一第459頁）。趙亜雄
    本於其在公司擔任之職務，利用為黃錦雲2人提供諮詢及申
    購服務過程中行騙，依上說明，即有前開規定之適用，至黃
    錦雲2人當時與富蘭克林公司間是否存在合法有效之委任或
    其他契約關係，則非所問。富蘭克林公司辯稱黃錦雲於89年
    1月27日最後一次委任富蘭克林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後，
    並未續予委任，黃錦碧則未曾簽訂委任契約，故趙亜雄與黃
    錦雲2人之間所為，並非執行職務云云（本院卷三第28-30頁
    ），自非可取。
　⒌富蘭克林公司另稱：黃錦雲夫妻於原審110年10月12日言詞辯
    論時所提出之「109年3月27日」聲明書（原審卷一第263、2
    65頁），記載金額與黃錦雲於109年3月及同年7月之歷次陳
    述均有差異，然卻與檢察官110年1月6日對趙亜雄提起公訴
    之起訴書記載相符，足以推知該聲明書絕非109年3月27日當
    時即已簽署；其上記載趙亜雄「利用任職富蘭克林公司職務
    之機會」等語，應係趙亜雄與黃錦雲2人事後為構陷富蘭克
    林公司，臨訟串謀倒填日期所為，可見彼等均知趙亜雄並非
    執行職務之實情，始有如此行舉云云（本院卷三第25、26頁
    ）。然上該聲明書關於趙亜雄係「利用職務上機會」詐欺之
    記載，係趙亜雄個人之陳述，然無論是否有此記載或陳述，
    法院仍會綜合全部事證及兩造辯論意旨，而為如前之論斷。
    遑論該聲明書係趙亜雄於109年3月27日所簽署乙節，業經證
    人黃福陽於原審（原審卷一第254頁）及趙亜雄於本院當事
    人訊問程序中結陳屬實（本院卷二第317-319頁），富蘭克
    林公司徒以臆指之上情為辯，自無足採。富蘭克林公司另指
    趙亜雄偽造之匯款申請書（原審審重訴卷第113、125頁；本
    院卷三第105、109頁），其上「黃錦雲」、「黃福陽」之簽
    名，經比對字跡應係黃錦雲夫妻本人所親簽，可證彼夫妻有
    與趙亜雄串通偽造證物，以向富蘭克林公司求償之情云云（
    本院卷三第225-230頁）。然此節業經趙亜雄陳明：該匯款
    單是要讓黃錦雲相信我有拿她的錢去換匯，所以會有兩張（
    複寫），各自留存；我填完其他資料請她本人簽名，並留一
    份副本給她；空白簽名欄要本人親簽，否則整份文件（就變
    成）都是我做（本院卷三第205頁），可知上該匯款執據係
    趙亜雄填好資料並讓彼夫妻簽名後，再蓋用其所偽刻之「上
    海商業儲蓄銀行高雄分行進口課」印章，將副本交予黃錦雲
    夫妻收執（按：蓋用上該印章而偽造文書行使乙節，為兩造
    無爭之刑案犯罪事實），以營造其有至上海商銀為彼等匯款
    申購基金之假象。是富蘭克林公司本此指彼等有串謀構陷之
    情，自非可採。
　⒍富蘭克林公司抗辯：其對所屬業務人員之日常監督及管理，
    除要求應隨時於伊公司系統輸入其作業内容外，亦會定期與
    業務人員召開業務會議，檢討業務内容，嚴格審核及控管各
    項對外使用之資料；定期及不定期進行各項内部稽核，主管
    機關亦會對其公司進行檢查，業務人員更應不定時參加内部
    教育訓練及外部訓練，以瞭解各項其應遵循之法令規定。是
    富蘭克林公司依營運作業程序，根本無從得知趙亜雄與黃錦
    雲2人私下「代為行使申購境外基金」或「代為換匯」之約
    定，應認其對趙亜雄之選任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
    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並提出趙亜
    雄高級業務員證照、定期召開業務管理會議之說明、文宣廣
    告說明會內容審核表、分公司查核通知書、趙亜雄受訓紀錄
    、簽到表、富蘭克林公司關於業務人員應遵循規定、金管會
    證期局網站畫面截圖為證（本院卷二第27至193頁）。惟富
    蘭克林公司所施行之各項內部控制措施、教育訓練，僅針對
    業務人員已主動回報、存在辦公處所之資料。此由富蘭克林
    公司所陳：趙亜雄交予黃錦碧填載之空白基金申請書，係其
    自94年7月起即不再使用之舊有版本；「富蘭克林客戶詢價
    折扣記錄」係其公司內部紀錄及帳務文件，作為給付顧問報
    酬時得否給予客戶折扣之用（原審卷三第169-170、289頁）
    ，則以趙亜雄尚能取得該停用之舊版開戶申請書及僅供公司
    內部使用之折扣記錄，作為其取信被害人之行騙資料，足徵
    富蘭克林公司內控機制確仍存有漏洞。審諸投資理財從業人
    員藉其職務上機會，利用與民眾投資人間不對等地位，提供
    不實資訊及文件而為侵占、詐取財物之事件，層出不窮，富
    蘭克林公司自難諉為不知。富蘭克林公司藉由受僱人提供理
    財顧問服務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對於可能預
    見之潛在不法行為，仍應為相當之注意，施以適當之監督，
    以因應類此幾無可能由業務人員主動回報，利用職務上機會
    所為之不法行為。趙亜雄擔任公司資深經理之層級，所為與
    職務執行有密切關係之言行，對於曾與富蘭克林公司有投資
    顧問契約關係之黃錦雲及其手足至親黃錦碧而言，在資訊地
    位不對等之情況下，往往更具說服力，富蘭克林公司自應設
    想因應防弊之策並加以落實。富蘭克林公司80年8月22日設
    立時就開始提供境外基金之投資顧問服務，依上述內部控制
    措施、教育訓練，對於本件情況之監督，顯有不足，此觀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11年5月2日亦以：...趙亜雄違法行為
    長達多年，富蘭克林公司皆未能適時察覺，仍有監督管理不
    周之責，內部控制制度未有效落實執行，核已違反證券暨期
    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6條第2項之
    規定，函令富蘭克林公司予以糾正（本院卷三第173-174頁
    ）益明。依此，難認富蘭克林公司對於趙亜雄之監督已盡相
    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富蘭克林
    公司執此抗辯，並無足採。黃錦雲2人主張富蘭克林公司應
    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趙亜雄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
    洵屬有據。　
　㈡黃錦雲2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與
    趙亜雄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公司之經理人、清算人或臨時管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
    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
    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
    謂經理人乃指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是凡由公司授權
    為其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即為公司之經理人，不論其職稱
    為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295號判決意旨參照）。
    基此規範，既將經理人之責任層升為公司負責人，足認公司
    法第8條第2項就經理人執行職務範圍，應係指該經理人所為
    之管理事務或簽名之事項，必當立於管理階層之位階始足當
    之。次按股份有限公司依章程規定得置經理人，其委任應由
    董事會至少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
    決議行之，亦為公司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所明定。
　⒉黃錦雲2人主張趙亜雄擔任富蘭克林高雄分公司之經理人職務
    乙節，固引富蘭克林公司高雄分公司負責人葉昭昆於刑案偵
    查中所陳：「公司内除了我外有5名投資顧問(1人對外掛名
    協理，即趙亜雄、3人對外掛名資深經理、1人對外掛名資深
    副理)，1人擔任行政襄理，4位行政助理」、「趙亜雄是富
    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之正式員工，趙亜雄於86年5
    月5日進入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高雄辦事處任職
    ；趙亜雄歷任襄理、副理、經理、協理…」(刑案偵三卷第15
    3頁)為據。然葉昭昆僅陳述趙亜雄歷來之對外職銜為何，且
    未稱該4名行政助理係隸屬趙亜雄，更無言及趙亜雄有經公
    司授以管理事務或有何為公司簽名之權，是而非能徒以其係
    公司「資深經理」名稱，逕認趙亜雄即屬上該定義之經理人
    。又卷附「富蘭克林客戶詢價折扣記錄」係趙亜雄自行填載
    作為取信黃錦碧之用（刑案偵三卷第48頁），實際上並無申
    購達一定金額而經富蘭克林公司予折扣之事，自不能以此證
    明趙亜雄即有給予客戶手續費折扣之決定權限，遑論縱有此
    權限亦非當然為經理人。黃錦雲2人執此作為趙亜雄擔任經
    理人職務之論據（本院卷二第389-390頁），亦非可取。此
    外，富蘭克林公司否認趙亜雄有經其董事會決議委任而擔任
    經理人，黃錦雲2人就此利己之事實亦未舉證以實其說。是
    而其等空言臆指趙亜雄業經富蘭克林公司授權擔任公司經理
    人職務，據此主張富蘭克林公司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
    定，與趙亜雄對上訴人負連帶賠償責任，自非可採。
　㈢黃錦雲得依民法第544條、第224條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
    負損害賠償責任？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
    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任
    。而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
    他方允為處理而成立。黃錦雲主張趙亜雄於上該不法行舉時
    （即97年至103年間），黃錦雲與富蘭克林公司存有委任契
    約關係，此契約不以書面為必要，並否認富蘭克林公司提出
    委任契約書之真正（原審卷三第234-235頁；本院卷一第472
    -473頁）。富蘭克林公司則抗辯：黃錦雲雖於88年10月6日
    簽立委任契約書（原審卷一第499頁），然彼等間委任關係
    僅至89年1月27日為止，趙亜雄對黃錦雲為上該不法行舉時
    ，雙方已無委任契約關係存在（原審卷三第291-293頁）。
    按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83條第1項規定：「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接受客戶委任，對證券投資或交易有關事項提供分析
    意見或推介建議時，應訂定書面證券投資顧問契約，載明雙
    方權利義務」，黃錦雲主張彼等委任契約不以書面為必要，
    已非可採。此外，黃錦雲亦未就趙亜雄行為時，其有委託富
    蘭克林公司提供投資諮詢服務，且富蘭克林公司允為處理等
    利己事實為舉證。是其依民法第544條、第224條規定，請求
    富蘭克林公司應就趙亜雄上該不法行舉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
    ，自屬無據。
  ㈣富蘭克林公司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則其所為時效抗辯有無
    理由？　　
　⒈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
    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
    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就連
    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生之事項，除有民法第274條至第278條
    所定情形或契約另有訂定者外，其利益或不利益，對他債務
    人不生效力。故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於時效完成後，拋棄其
    時效利益者，是該拋棄之效力，不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參
    考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505號判決意旨）。查附表一編
    號1、2及附表二之款項，係趙亜雄於「98年12月31日」以前
    對黃錦雲2人詐騙取得，為兩造所不爭執，各該款項於黃錦
    雲2人遭騙匯款時，即已實際發生損害，上該10年請求權時
    效期間自斯時即應起算。黃錦雲2人謂：趙亜雄於109年3月2
    3日向其坦承詐欺且稱無法如數償還，此時彼等始「實際受
    有損害」而該當侵權行為之「損害」要件，時效應自斯時起
    算云云（本院卷二第380-381頁），自有誤會。又黃錦雲2人
    於本件既非請求款項因遭趙亜雄詐欺挪用而未能獲取基金配
    息之「所失利益」，則渠等據此主張請求權時效應按各該基
    金之每期配息時間各自獨立起算云云（本院卷二第381-384
    頁），洵非可取。是黃錦雲2人遲至110年2月23日始具狀提
    起本件訴訟向趙亜雄及富蘭克林公司請求連帶賠償（見原審
    審重訴卷第11頁收文章戳），依上規定，黃錦雲2人就此該
    款項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⒉趙亜雄雖於時效完成後，將其陳述願拋棄時效利益之聲明書
    交予黃錦雲2人而承認是項債務，趙亜雄固不得再以時效完
    成為由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2項規定參照），惟富蘭克
    林公司依民法第279條規定，不受趙亜雄此該債務承認之拘
    束，黃錦雲2人亦未主張並證明「富蘭克林公司」有妨礙行
    使權利或故以不正當手段使彼等不知權利存在之行舉（按：
    行使偽造文件欺瞞係趙亜雄個人所為），則富蘭克林公司以
    黃錦雲2人就附表一編號1、2及附表二款項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時效已完成為由，主張拒絕給付，核屬權利之正當行使，
    為法之所許。黃錦雲2人稱彼等遭趙亜雄詐騙後，因受趙亜
    雄續以偽造文件矇騙而不知權利存在為由，主張富蘭克林公
    司所為時效抗辯係權利濫用云云，則非可採。
  ㈤黃錦雲2人是否與有過失？過失比例為何？
　⒈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
    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趙亜雄因其個人為
    投資股票而缺乏資金，適黃錦雲贖回基金後復向其尋求投資
    意見，趙亜雄遂起貪念而對之行騙等情，已如前述，可知趙
    亜雄自斯時起即計劃詐取黃錦雲之金錢，此觀趙亜雄所述：
    當時我就下定決心要挪用購買基金之款項，但怕在公司簽約
    會行跡敗露，所以向黃錦雲表示我要資料整理完後再到屏東
    找她們，不久我就去黃錦雲屏東住處，將準備好的申購書給
    黃錦雲夫妻填寫，實際上該申請書我沒交回公司（原審卷一
    第188-189頁）自明。黃錦雲雖未在富蘭克林公司營業場所
    內申辦相關文件，然金融或證券投顧業對重要客戶惠予「到
    府」之服務，節省客戶往返交通勞費，乃吾人生活經驗習知
    之事實。黃錦雲前曾透過趙亜雄鉅額申購富蘭克林公司之基
    金，趙亜雄會不定時至其住處拜訪，業經黃福陽結證明確（
    原審卷一第250頁），可知黃錦雲對於趙亜雄登門拜訪及提
    供服務乙事應習以為常，且本件既係重新申購，黃錦雲復已
    到富蘭克林公司與趙亜雄先議妥此事，則黃錦雲對於趙亜雄
    以準備資料為由，改約他日由其親赴其屏東住處完成申購手
    續，自當不會起疑。又，黃錦雲自以為成功申購後，乃邀其
    胞姐黃錦碧一同投資，黃錦雲其後並陪同趙亜雄到黃錦碧住
    處辦理申購手續，足見黃錦碧當時主觀認知其係比照黃錦雲
    所受待遇及模式為辦理，亦難從中查覺有異。是而黃錦雲2
    人於申購程序均難認有何過失。
　⒉富蘭克林公司雖主張黃錦雲2人就附表一編號1、2及附表二款
    項均係以「美金」匯入趙亜雄個人帳戶，與正常應匯至富蘭
    克林公司或其指定帳戶有別，彼二人卻未察覺有異，自有過
    失云云。惟黃錦雲2人均僅國小學歷，黃錦碧以務農為業，
    黃錦雲則協助其夫黃福陽經營鋁門窗生意，然完全不懂英文
    等情，有刑案調查筆錄所載黃錦雲2人之學經歷可考（偵三
    卷第5、31頁），並經證人黃福陽及新光銀行行員徐士傑一
    致證述明確（原審卷一第249頁；卷三第328頁），而外幣匯
    款申請書應填載事項與一般國內台幣匯款間存有諸多差異，
    尤其受款人及其帳戶資料均以英文填載，有黃錦雲2人上該
    匯款執據可憑（原審審訴卷第85、95、133頁），新光行員
    徐士傑亦證稱：（外幣）匯款單不是那麼好寫，地址及銀行
    名稱均要寫英文，可能會寫錯（原審卷三第327-328頁），
    據此足徵黃錦雲2人主張匯款單是趙亜雄填好後交予彼等匯
    款乙節（本院卷三卷第396頁），合於事理常情而可信。是
    上該匯款資料既非黃錦雲2人所填寫，彼等復不識英文，自
    難以彼二人有在匯款單上簽名或用印之情，推認黃錦雲2人
    可得悉款項係匯予趙亜雄。富蘭克林公司空言主張黃錦雲2
    人明知匯款對象為趙亜雄而仍執意為之，均有重大過失云云
    （原審卷三第307頁），自非可採。又，趙亜雄偽造用以取
    信黃錦雲2人之對帳單為黑白影印，與正常對帳單應為彩色
    影印不同；偽對帳單所載之基金名稱「Franklin Templeton
     U.S. Government Fund」（富蘭克林美國政府基金)，亦與
    黃錦雲2人當時欲申購之「Templeton Global Bond Fund」
    （富蘭克林全球債券基金）有別等情，固為兩造所不爭執，
    並有該等偽造之對帳單可考。然客戶索取對帳單主要目的既
    為核對投資金額並知其損益，基金公司以何種形式列印及格
    式為何，本非投資人關注之重點，且黃錦雲2人既不識英文
    ，已如前述，彼等面對全為英文之對帳單，衡情至多也僅會
    關注投資金額及其損益增減之數字變化（阿拉伯數字），富
    蘭克林公司主張黃錦雲2人可由對帳單顏色及基金名稱長短
    即可查覺有異，卻仍信以為真，顯具重大過失云云（本院卷
    三第38-39頁），亦非可取。
　⒊再者，黃錦雲既無從依上該匯款資料及對帳單發現異狀，而
    續以其所認知之投資狀態及對趙亜雄之信任，相繼投入附表
    一編號3至編號5款項（以「新臺幣」匯款），亦不能指為對
    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富蘭克林公司辯稱：黃錦雲
    應知其公司並非銀行，根本無法透過其公司換匯，卻輕信趙
    亜雄片面之詞而將新臺幣匯至其帳戶，委託趙亜雄「代為換
    匯」，亦有重大過失云云（原審卷三第307頁；本院卷三第2
    0-27、35頁）。然，黃錦雲以新臺幣匯款至趙亜雄帳戶係為
    申購境外基金，其目的不在於要將換取之美金另作他用，業
    如前述，故趙亜雄如何換匯，本非黃錦雲所關注之事。況依
    趙亜雄於原審當事人訊問程序所陳：「公司沒有辦法換匯，
    我是說我換匯比較優惠，只要是每次扯到台幣要換匯時我都
    是這樣講」（原審卷三第226頁）、於本院準備程序稱：「
    我對黃錦雲等二人說由我來換匯匯率會比較便宜，她們就相
    信我說的，我並沒有另外拿出什麼資料去誘使她們相信我的
    話（按：黃錦碧係以「美金」匯款，趙亜雄就此部分訛騙對
    象應僅黃錦雲一人）」（本院卷一第475頁）、「我不是講
    公司換匯比較優，我是講我自己可以幫他換比較優惠，所以
    提供我自己的帳戶」（本院卷二第320頁），可見趙亜雄僅
    以「找其換匯較優惠」之訛詞為誘騙，並未具體說明換匯流
    程及換匯機構，富蘭克林公司臆指趙亜雄係向黃錦雲訛稱可
    「透過富蘭克林公司」代為換匯，並引為上該主張之論據，
    自無足採。
　⒋綜上，相對於黃錦雲2人僅國小學歷又不識英文，趙亜雄憑藉
    其專業優勢，利用黃錦雲2人因自己或至親前向趙亜雄申購
    基金多年所生信賴關係，有計劃施以詐術，事後復接續偽造
    各該匯款執據及對帳單加以矇騙，實難認黃錦雲2人對於損
    害之發生及擴大，與有過失。富蘭克林公司主張黃錦雲2人
    就其損害應自負其責，請求法院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
    減輕其賠償金額或予免除，自屬無據。
　㈥趙亜雄對黃錦雲2人對其求償數額無意見，已如前述。趙亜雄
    於109年3月26日賠償黃錦雲1,000萬元、賠償黃錦碧500萬元
    ，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39、323頁）。是黃錦雲2
    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趙亜雄給付黃錦雲36,550,1
    36元、應給付黃錦碧4,652,800元本息，洵屬有據。富蘭克
    林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趙亜雄對黃錦雲2人
    負連帶賠償責任，及黃錦雲就附表一編號1、2、黃錦碧就附
    表二所示受害金額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均已完成
    ，富蘭克林公司得拒絕給付，亦均如前述。是黃錦雲請求富
    蘭克林公司應與趙亜雄連帶賠償之金額，於26,923,500元（
    即附表一編號3至5合計之金額）本息範圍內，應予准許，黃
    錦雲逾此範圍之請求（即附表一編號1、2部分），及黃錦碧
    請求富蘭克林公司連帶賠償，則屬無據〔按：趙亜雄清償黃
    錦雲之1,000萬元，係先償還附表一編號1之美金15萬7,000
    元(折合新臺幣509萬4,336元），業據黃福陽證述明確（原
    審卷一第254頁），經抵充尚有餘額新臺幣490萬5,664元（
    計算式：1,000萬－509萬4,336元＝490萬5,664元），此該金
    額固未經指定，然因所負其餘損害賠償債務（即附表一編號
    2至編號5款項）均屆清償期且無擔保，趙亜雄因清償所獲益
    亦無區別，依民法第32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抵充先到期
    （即侵權行為成立時間相對較早）之附表一編號2所示45萬
    元美金（折合新臺幣14,532,300元），惟尚不足全部清償此
    筆款項。是而，上該1,000萬元還款既經趙亜雄指定及依規
    定抵充於附表一編號1、2之賠償債務，而與富蘭克林公司所
    負連帶賠償責任之範圍即附表一編號3至5部分無涉，無從再
    予扣除〕
七、綜上所述，黃錦雲2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
    1項規定，請求趙亜雄給付黃錦雲36,550,136元、給付黃錦
    碧4,652,8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6月8日
    （原審審重訴卷第75頁、第77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請求富蘭克林公司就應給付黃
    錦雲部分，准其中金額26,923,500元本息之範圍內與趙亜雄
    為連帶給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
    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僅判命趙亜雄
    應給付黃錦雲27,240,109元、給付黃錦碧2,722,240元，就
    應付黃錦雲之差額9,310,027元（36,550,136元-27,240,109
    元＝9,310,027元）、應付黃錦碧之差額1,930,560元（4,652
    ,800元-2,722,240元＝1,930,560元）本息，為黃錦雲2人敗
    訴之判決；暨僅判命富蘭克林公司於21,538,800元本息之範
    圍內與趙亜雄對黃錦雲負連帶給付責任，就差額5,384,700
    元本息（26,923,500元-21,538,800元＝5,384,700元），為
    黃錦雲敗訴之判決，均有未洽，黃錦雲2人上訴論旨指摘原
    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分別
    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黃錦雲2人及富蘭克林公司均陳明願
    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就黃錦雲2人勝訴部分，核
    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審判命富蘭
    克林公司應與趙亜雄連帶給付黃錦雲21,538,800元本息，及
    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黃錦碧2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
    其等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駁回兩造此部分上訴。黃錦雲2人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544條
    、第224條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應就趙亜雄上該不法行
    舉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亦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
    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黃錦雲2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黃錦雲追加之訴及富蘭克林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周佳佩
                                    法  官  蔣志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駱青樺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黃錦雲匯款紀錄
編號 匯款日期 匯款金額 匯出帳號 匯入帳號 （折算）新臺幣金額 ⒈ 97年10月8日 美金15萬7,000元 新光商業銀行東園分行0000000000000號外幣帳戶(戶名：黃錦雲) 上海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外幣帳戶( 戶名：趙亜雄)  5,094,336元(美金匯率32.448) ⒉ 98年12月28日 美金45萬元 大眾銀行000000000000號外幣帳戶(戶名：黃錦雲) 同上 14,532,300元(美金32.294) ⒊ 102年6月21日 新臺幣8,923,500元 新光商業銀行東園分行 ⑴0000000000000號臺幣帳戶(戶名：黃福陽)匯款10萬元、200萬元 ⑵0000000000000號臺幣帳戶(戶名：黃哲輝)匯款400萬元、823,500元 ⑶0000000000000號臺幣帳戶(戶名：黃錦雲)匯款200萬元 上海商業銀行高雄分行00000000000000號活存帳戶(戶名:趙亜雄)   ⒋ 103年7月31日 新臺幣900萬元 新光商業銀行東園分行0000000000000號臺幣帳戶(戶名：黃錦雲) 同上  ⒌ 103年8月1日 新臺幣900萬元 同上 同上   總計          ⑴黃錦雲受詐欺匯款共新臺幣（下同）46,550,136元，趙亜雄已賠償1,000萬元，黃錦雲請求趙亜雄給付36,550,136元本息，應予准許。原審僅判令趙亜雄給付27,240,109元，就差額9,310,027元（36,550,136元-27,240,109元＝9,310,027元）本息部分，本院判命趙亜雄應再如數給付予黃錦雲。 ⑵富蘭克林公司時效抗辯有理由，僅需就上該編號3至5部分，與趙亜雄連帶賠償。是黃錦雲就請求富蘭克林公司於26,923,500元本息範圍內，與趙亜雄為連帶給付，應予准許。原審僅判命富蘭克林公司於21,538,800元本息範圍內為連帶給付，就差額5,384,700元本息（26,923,500元-21,538,800元＝5,384,700元）部分，本院命富蘭克林公司應再與趙亜雄負連帶給付之責。      
附表二：黃錦碧匯款紀錄
編號 匯款日期 匯款金額  美金匯率 （折算）新臺幣金額   幣別 金額   ⒈ 98年12月31日 美金 30萬 32.176 9,652,800元 總計 ⑴黃錦碧受詐欺匯款新臺幣（下同）9,652,800元，趙亜雄已賠償500萬元，黃錦碧請求趙亜雄給付4,652,800元本息，應予准許。原審僅判令趙亜雄給付27,240,109元，就差額9,310,027元（36,550,136元-27,240,109元＝9,310,027元）本息部分，本院判命趙亜雄應再如數給付予黃錦碧。 ⑵富蘭克林公司為時效抗辯，無庸與趙亜雄負連帶賠償責任。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兼被上訴人  黃錦雲  
            黃錦碧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培鈞律師
被上訴人兼  
上  訴  人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守白  
訴訟代理人  孫碩駿律師
            謝文倩律師
被上訴人    趙亜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108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黃錦雲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黃錦雲、黃錦碧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負擔之裁判均廢棄。
二、趙亜雄應再給付黃錦雲新臺幣玖佰參拾壹萬零貳拾柒元、再給付黃錦碧新臺幣壹佰玖拾參萬零伍佰陸拾元，及均自民國一一0年六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就前段趙亜雄應再給付黃錦雲部分，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應於新臺幣伍佰參拾捌萬肆仟柒佰元本息範圍內與趙亜雄負連帶給付責任。
三、黃錦雲、黃錦碧其餘上訴駁回。
四、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五、黃錦雲追加之訴駁回。
六、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黃錦雲上訴部分，由趙亜雄及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六十二，餘由黃錦雲負擔；關於黃錦碧上訴部分，由趙亜雄及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四十一，餘由黃錦雲負擔；關於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七、本判決第二項前段所命給付，於黃錦雲以新臺幣參佰壹拾萬元、黃錦碧以新臺幣陸拾肆萬元分別為趙亜雄供擔保後，各得假執行。本判決第二項後段所命給付，於黃錦雲以新臺幣壹佰陸拾壹萬元為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伍佰參拾捌萬肆仟柒佰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訴人黃錦雲於原審主張：其為申講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蘭克林公司）銷售之基金，受趙亜雄詐欺損失如附表一所示金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趙亜雄及其任職之富蘭克林公司連帶賠償其損害。黃錦雲於本院主張趙亜雄為上該不法行舉時，黃錦雲與富蘭克林公司間尚有委任關係存在，富蘭克林公司因其代理人或使用人履行委任契約造成黃錦雲受有上該損失，黃錦雲得依民法第544條、第224條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如數賠償，核屬黃錦雲本於申購基金遭受詐騙之同一基礎事實所為追加，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即被上訴人黃錦雲、黃錦碧（下稱黃錦雲2人）主張：趙亜雄前係富蘭克林公司高雄分公司資深協理，負責證券投資顧問業務。黃錦雲夫婦曾於民國88年間前往富蘭克林公司詢問基金申購事宜，並依趙亜雄推薦購買富蘭克林坦伯頓世界基金（下稱世界基金）。嗣因金融風暴，黃錦雲於97年間將世界基金贖回，趙亜雄即於97年10月8日前某日，向黃錦雲謊稱：可改買相對穩定之「富蘭克林全球型債券基金」，黃錦雲遂依指示匯款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額，並於98年12月初某日、102年6月21日前某日，受趙亜雄鼓吹加碼投資，分別匯款附表一編號2、3所示金額。趙亜雄於00年00月間，同以詐術鼓吹黃錦雲胞姐黃錦碧購買上該基金，黃錦碧不疑有他，亦匯款如附表二所示金額。趙亜雄於103年間得知黃錦雲夫婦因售地獲有新臺幣（下未註明幣別者均同）1,800萬元資金，乃鼓吹投資富蘭克林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美元A股，黃錦雲復受騙而匯予附表一編號4 、5所示款項。趙亜雄取得上揭款項後均作為私用，且為營造確有投資購買假象，乃偽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高雄分行進口課」印章，蓋用在匯款申請書上，並多次變造他人基金申購單不定期交付黃錦雲2人，使其等誤以為確有購得基金並持續獲利。嗣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黃錦雲2人欲將基金贖回，趙亜雄即以各種理由搪塞，迄109年3月23日在黃錦雲2人不斷追問下，始坦承私自挪用之事。黃錦雲2人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趙亜雄賠償其損害。趙亜雄受僱於富蘭克林公司擔任資深協理，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與趙亜雄連帶賠償。扣除趙亜雄已付金額（黃錦雲1,000萬元、黃錦碧500萬元），就餘額部分依前述規定訴請賠償。聲明：㈠趙亜雄、富蘭克林公司應連帶給付黃錦雲36,550,136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趙亜雄、富蘭克林公司應連帶給付黃錦碧4,652,8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上訴人方面：
　㈠趙亜雄以：對刑事判決（本院111年度上訴字第561號偽造文書等案件，下稱「刑案」）所載之犯罪事實及詐騙金額均無意見，惟黃錦雲2人請求金額非其能力所能負擔等語。
  ㈡富蘭克林公司則以：黃錦雲2人與趙亜雄私下進行「代為操作投資」、「代為申購境外基金」、「代為換匯」等行為，非其公司營業範圍。黃錦雲2人受趙亜雄誆騙將投資款項匯入其個人帳戶，與公司無涉。黃錦雲與富蘭克林公司之委任關係已於89年1月27日終止，黃錦碧則未曾簽約委任，公司依法不得未受委任而提供投資顧問服務，且其等匯款給趙亜雄時，亦非基於委任公司提供顧問服務之意思，趙亜雄所為並非執行富蘭克林公司職務。黃錦雲2人違反正常基金申購程序，將款項匯至趙亜雄個人帳戶為申購，趙亜雄自無任何執行職務行為之外觀，不適用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趙亜雄偽造之基金對帳單與真正版本存有諸多差異，黃錦雲卻未查覺異樣，亦未向富蘭克林公司查詢，黃錦雲就其損害之發生及擴大均具重大過失。另黃錦碧未曾查詢公司境外基金申購正規流程，僅聽信趙亜雄及黃錦雲片面之詞即決定投資，亦具重大過失。黃錦雲2人對趙亜雄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不因趙亜雄同意賠付或不為時效抗辯而有影響，富蘭克林公司仍得援用趙亜雄之時效利益，拒絕賠償。富蘭克林公司董事會從未決議委任趙亜雄為經理人，故無論其職稱為何，均無適用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之餘地等語置辯。
四、原審判決趙亜雄應給付黃錦雲27,240,109元、黃錦碧2,722,240元，及均自110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暨富蘭克林公司就給付黃錦雲於21,538,800元本息之範圍內與趙亜雄負連帶給付責任，並依聲請為附條件之准、免假執行之宣告，駁回黃錦雲2人其餘之訴。黃錦雲2人及富蘭克林公司就其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黃錦雲2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黃錦雲2人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趙亜雄應再給付上訴人黃錦雲9,310,027元、再給付黃錦碧1,930,560元，及均自110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富蘭克林投顧公司應再與趙亜雄連帶給付黃錦雲15,011,336元，連帶給付黃錦碧4,652,800元，及均自110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富蘭克林公司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富蘭克林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黃錦雲2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黃錦雲2人、富蘭克林公司均答辯聲明：請求駁回對造之上訴；趙亜雄則答辯稱：沒有意見。
五、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239、323、551-553頁)
　㈠黃錦雲2人於附表一、二所示時間，以各該帳戶匯款予趙亜雄。各項匯款金額，依當時匯率計算後金額如附表一、二所示。
  ㈡趙亜雄於109年3月26日賠償1,000萬元予黃錦雲、500萬元予黃錦碧。
  ㈢趙亜雄曾交付空白基金申購單予黃錦碧填寫1次。
  ㈣蘇寶玉名下之銀行股票交割帳戶都是交由趙亜雄使用。　
六、得心證理由：　　
　㈠黃錦雲2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與趙亜雄連帶負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非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而言。倘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或利用職務上機會而具職務關聯性，因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就令其為自己利益所為亦應包括在內。申言之，苟受僱人係利用僱用人職務上給予機會所為之不法行為，依社會一般觀念，該不法行為乃僱用人事先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其內部監控制度加以防範。亦即，在外形客觀上足認與執行職務有所關聯者，即可涵攝在上開規定之構成要件中，以合理保護被害人之權益。
　⒉黃錦雲主張：其曾依富蘭克林公司指派之趙亜雄推薦購買該公司全球基金，於97年發生金融海嘯後贖回，嗣復至富蘭克林公司諮詢趙亜雄投資意見，因聽信趙亜雄建議申購另檔較穩健基金而匯款受騙等情，業據黃錦雲配偶黃福陽於原審證稱：金融海嘯後黃錦雲有贖回，趙亜雄鼓吹她買「另一支」較穩健的基金，適合長期投資；趙亜雄知道我們有資金，經常到我們家推薦買基金；匯款文件我沒有看，黃錦雲只有國小畢業，看不懂英文文件；後來改用台幣匯款，是趙亜雄說公司（制度）有改變，我太太就依趙亜雄指示的帳號去匯款；我們有收到匯款單及對帳單，也都相信公司（原審卷一第249頁至第250頁），此該詐騙情節，亦經趙亜雄於刑案偵查及本件審理中陳述屬實，堪信真實。且依趙亜雄於刑案所稱：黃錦雲於97年金融風暴贖回基金後，又想要找投資標的，便到高雄分公司詢問我意見，當時我自己為了逢低買進股票圖利，但又資金不足，便起了貪念，向黃錦雲表示要把資料整理完再到屏東找她們，之後有將準備好的申購書給黃錦雲夫妻填寫，但實際上我沒交回公司，當時我也向黃錦雲表示將錢匯至我戶頭，透過我的戶頭換美金比較有優惠，黃錦雲因信任我，就照我指示匯款；黃錦雲向我購買基金後，也建議黃錦碧可將閒錢拿來買基金，我在黃錦雲陪同下也到黃錦碧家中辦理開戶及申購手續，欺騙黃錦碧將款項匯至我個人上海商銀帳戶（刑案偵三卷第131-132、134-135頁）。足認黃錦雲因前有接受趙亜雄建議購買富蘭克林公司基金之經驗，於97年贖回基金後，復前往富蘭克林公司向趙亜雄諮詢投資意見，趙亜雄因此心生歹念，遂以推薦購買另檔相對穩定基金為由（富蘭克林全球債券基金），詐取黃錦雲之投資款項（附表一編號1）。趙亜雄得逞後，趙亜雄遂以相同模式及手法續予詐騙黃錦雲及其胞姐黃錦碧，使黃錦雲2人誤信彼等匯款係用以購買富蘭克林公司之基金（包含上該債券基金及「富商克林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美元A股」）。顯見趙亜雄係利用其為黃錦雲2人提供投顧諮詢之職務上機會，對彼二人為此該不法之行舉，外形客觀上足認與其執行職務有關。又黃錦雲2人均為向富蘭克林公司申購之上該特定基金而匯款，僅因受趙亜雄詐欺而將彼等投資款項匯入趙亜雄之個人帳戶，黃錦雲2人自無委請趙亜雄「代為行使申購境外基金」或「代為操作投資境外基金」之意思及必要。富蘭克林公司徒憑黃錦雲2人款項均匯至趙亜雄個人帳戶乙節，臆指黃錦雲2人與趙亜雄有上該「代為行使申購境外基金」或「代為操作投資境外基金」之約定云云（本院卷一第130、147頁），洵無足採。
　⒊富蘭克林公司另抗辯：黃錦雲明知其公司並非銀行，並無換匯服務，卻將新臺幣（附表一編3至5部分）匯入趙亜雄個人帳戶，委託其換匯，趙亜雄私下與黃錦雲約定「代為換匯」之行為，自與執行職務無涉云云（本院卷三第20-25頁）。然趙亜雄係因黃錦雲2人欲申購富蘭克林公司基金，而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對彼等詐取金錢，已如前述。趙亜雄所稱「透過其個人帳戶換匯較為優惠」之訛詞，不過係其為遂行詐騙行舉所施用之手段而已，黃錦雲雖受趙亜雄訛騙而匯至其個人帳戶，惟黃錦雲主觀認知及最終目的仍係為了購買富蘭克林公司之基金，而非該「換匯」本身。是以，富蘭克林公司執此臆指黃錦雲係因委請趙亜雄「代為換匯」而受騙，據而主張趙亜雄以此非屬公司業務範圍之換匯行為施詐，所為不具執行職務外觀云云，自非可採。又，趙亜雄偽造交付予黃錦雲2人之基金對帳單（刑案偵三卷第24-29頁），雖為其他境外基金管理公司（Fra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A.，與富蘭克林公司為不同法人主體)製發，且偽對帳單所載基金名稱（富蘭克林美國政府基金）亦與黃錦雲2人欲投資之標的不符，然趙亜雄係利用其為黃錦雲2人提供投顧諮詢服務之機會詐取金錢，趙亜雄「事後」再偽造此該對帳單掩飾其犯行，是而趙亜雄交付黃錦雲2人之對帳單縱有上該情事，亦不影響其係利用職務侵害黃錦雲2人權利之認定（按：此部分應係攸關黃錦雲2人是否與有過失，詳後述）。
　⒋按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定連帶賠償責任，僅須行為人確有受僱於人之事實，而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即有該規定之適用，至於僱用人與被害人間有無存在合法有效之契約關係，在所不問。趙亜雄為上該不法行舉時（97年至103年間），係擔任富蘭克林公司之資深經理，有富蘭克林公司提出之員工任職狀況表可憑（本院卷一第459頁）。趙亜雄本於其在公司擔任之職務，利用為黃錦雲2人提供諮詢及申購服務過程中行騙，依上說明，即有前開規定之適用，至黃錦雲2人當時與富蘭克林公司間是否存在合法有效之委任或其他契約關係，則非所問。富蘭克林公司辯稱黃錦雲於89年1月27日最後一次委任富蘭克林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後，並未續予委任，黃錦碧則未曾簽訂委任契約，故趙亜雄與黃錦雲2人之間所為，並非執行職務云云（本院卷三第28-30頁），自非可取。
　⒌富蘭克林公司另稱：黃錦雲夫妻於原審110年10月12日言詞辯論時所提出之「109年3月27日」聲明書（原審卷一第263、265頁），記載金額與黃錦雲於109年3月及同年7月之歷次陳述均有差異，然卻與檢察官110年1月6日對趙亜雄提起公訴之起訴書記載相符，足以推知該聲明書絕非109年3月27日當時即已簽署；其上記載趙亜雄「利用任職富蘭克林公司職務之機會」等語，應係趙亜雄與黃錦雲2人事後為構陷富蘭克林公司，臨訟串謀倒填日期所為，可見彼等均知趙亜雄並非執行職務之實情，始有如此行舉云云（本院卷三第25、26頁）。然上該聲明書關於趙亜雄係「利用職務上機會」詐欺之記載，係趙亜雄個人之陳述，然無論是否有此記載或陳述，法院仍會綜合全部事證及兩造辯論意旨，而為如前之論斷。遑論該聲明書係趙亜雄於109年3月27日所簽署乙節，業經證人黃福陽於原審（原審卷一第254頁）及趙亜雄於本院當事人訊問程序中結陳屬實（本院卷二第317-319頁），富蘭克林公司徒以臆指之上情為辯，自無足採。富蘭克林公司另指趙亜雄偽造之匯款申請書（原審審重訴卷第113、125頁；本院卷三第105、109頁），其上「黃錦雲」、「黃福陽」之簽名，經比對字跡應係黃錦雲夫妻本人所親簽，可證彼夫妻有與趙亜雄串通偽造證物，以向富蘭克林公司求償之情云云（本院卷三第225-230頁）。然此節業經趙亜雄陳明：該匯款單是要讓黃錦雲相信我有拿她的錢去換匯，所以會有兩張（複寫），各自留存；我填完其他資料請她本人簽名，並留一份副本給她；空白簽名欄要本人親簽，否則整份文件（就變成）都是我做（本院卷三第205頁），可知上該匯款執據係趙亜雄填好資料並讓彼夫妻簽名後，再蓋用其所偽刻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高雄分行進口課」印章，將副本交予黃錦雲夫妻收執（按：蓋用上該印章而偽造文書行使乙節，為兩造無爭之刑案犯罪事實），以營造其有至上海商銀為彼等匯款申購基金之假象。是富蘭克林公司本此指彼等有串謀構陷之情，自非可採。
　⒍富蘭克林公司抗辯：其對所屬業務人員之日常監督及管理，除要求應隨時於伊公司系統輸入其作業内容外，亦會定期與業務人員召開業務會議，檢討業務内容，嚴格審核及控管各項對外使用之資料；定期及不定期進行各項内部稽核，主管機關亦會對其公司進行檢查，業務人員更應不定時參加内部教育訓練及外部訓練，以瞭解各項其應遵循之法令規定。是富蘭克林公司依營運作業程序，根本無從得知趙亜雄與黃錦雲2人私下「代為行使申購境外基金」或「代為換匯」之約定，應認其對趙亜雄之選任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並提出趙亜雄高級業務員證照、定期召開業務管理會議之說明、文宣廣告說明會內容審核表、分公司查核通知書、趙亜雄受訓紀錄、簽到表、富蘭克林公司關於業務人員應遵循規定、金管會證期局網站畫面截圖為證（本院卷二第27至193頁）。惟富蘭克林公司所施行之各項內部控制措施、教育訓練，僅針對業務人員已主動回報、存在辦公處所之資料。此由富蘭克林公司所陳：趙亜雄交予黃錦碧填載之空白基金申請書，係其自94年7月起即不再使用之舊有版本；「富蘭克林客戶詢價折扣記錄」係其公司內部紀錄及帳務文件，作為給付顧問報酬時得否給予客戶折扣之用（原審卷三第169-170、289頁），則以趙亜雄尚能取得該停用之舊版開戶申請書及僅供公司內部使用之折扣記錄，作為其取信被害人之行騙資料，足徵富蘭克林公司內控機制確仍存有漏洞。審諸投資理財從業人員藉其職務上機會，利用與民眾投資人間不對等地位，提供不實資訊及文件而為侵占、詐取財物之事件，層出不窮，富蘭克林公司自難諉為不知。富蘭克林公司藉由受僱人提供理財顧問服務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對於可能預見之潛在不法行為，仍應為相當之注意，施以適當之監督，以因應類此幾無可能由業務人員主動回報，利用職務上機會所為之不法行為。趙亜雄擔任公司資深經理之層級，所為與職務執行有密切關係之言行，對於曾與富蘭克林公司有投資顧問契約關係之黃錦雲及其手足至親黃錦碧而言，在資訊地位不對等之情況下，往往更具說服力，富蘭克林公司自應設想因應防弊之策並加以落實。富蘭克林公司80年8月22日設立時就開始提供境外基金之投資顧問服務，依上述內部控制措施、教育訓練，對於本件情況之監督，顯有不足，此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11年5月2日亦以：...趙亜雄違法行為長達多年，富蘭克林公司皆未能適時察覺，仍有監督管理不周之責，內部控制制度未有效落實執行，核已違反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6條第2項之規定，函令富蘭克林公司予以糾正（本院卷三第173-174頁）益明。依此，難認富蘭克林公司對於趙亜雄之監督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富蘭克林公司執此抗辯，並無足採。黃錦雲2人主張富蘭克林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趙亜雄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洵屬有據。　
　㈡黃錦雲2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與趙亜雄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公司之經理人、清算人或臨時管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經理人乃指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是凡由公司授權為其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即為公司之經理人，不論其職稱為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295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規範，既將經理人之責任層升為公司負責人，足認公司法第8條第2項就經理人執行職務範圍，應係指該經理人所為之管理事務或簽名之事項，必當立於管理階層之位階始足當之。次按股份有限公司依章程規定得置經理人，其委任應由董事會至少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亦為公司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所明定。
　⒉黃錦雲2人主張趙亜雄擔任富蘭克林高雄分公司之經理人職務乙節，固引富蘭克林公司高雄分公司負責人葉昭昆於刑案偵查中所陳：「公司内除了我外有5名投資顧問(1人對外掛名協理，即趙亜雄、3人對外掛名資深經理、1人對外掛名資深副理)，1人擔任行政襄理，4位行政助理」、「趙亜雄是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之正式員工，趙亜雄於86年5月5日進入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高雄辦事處任職；趙亜雄歷任襄理、副理、經理、協理…」(刑案偵三卷第153頁)為據。然葉昭昆僅陳述趙亜雄歷來之對外職銜為何，且未稱該4名行政助理係隸屬趙亜雄，更無言及趙亜雄有經公司授以管理事務或有何為公司簽名之權，是而非能徒以其係公司「資深經理」名稱，逕認趙亜雄即屬上該定義之經理人。又卷附「富蘭克林客戶詢價折扣記錄」係趙亜雄自行填載作為取信黃錦碧之用（刑案偵三卷第48頁），實際上並無申購達一定金額而經富蘭克林公司予折扣之事，自不能以此證明趙亜雄即有給予客戶手續費折扣之決定權限，遑論縱有此權限亦非當然為經理人。黃錦雲2人執此作為趙亜雄擔任經理人職務之論據（本院卷二第389-390頁），亦非可取。此外，富蘭克林公司否認趙亜雄有經其董事會決議委任而擔任經理人，黃錦雲2人就此利己之事實亦未舉證以實其說。是而其等空言臆指趙亜雄業經富蘭克林公司授權擔任公司經理人職務，據此主張富蘭克林公司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趙亜雄對上訴人負連帶賠償責任，自非可採。
　㈢黃錦雲得依民法第544條、第224條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任。而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而成立。黃錦雲主張趙亜雄於上該不法行舉時（即97年至103年間），黃錦雲與富蘭克林公司存有委任契約關係，此契約不以書面為必要，並否認富蘭克林公司提出委任契約書之真正（原審卷三第234-235頁；本院卷一第472-473頁）。富蘭克林公司則抗辯：黃錦雲雖於88年10月6日簽立委任契約書（原審卷一第499頁），然彼等間委任關係僅至89年1月27日為止，趙亜雄對黃錦雲為上該不法行舉時，雙方已無委任契約關係存在（原審卷三第291-293頁）。按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83條第1項規定：「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接受客戶委任，對證券投資或交易有關事項提供分析意見或推介建議時，應訂定書面證券投資顧問契約，載明雙方權利義務」，黃錦雲主張彼等委任契約不以書面為必要，已非可採。此外，黃錦雲亦未就趙亜雄行為時，其有委託富蘭克林公司提供投資諮詢服務，且富蘭克林公司允為處理等利己事實為舉證。是其依民法第544條、第224條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應就趙亜雄上該不法行舉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自屬無據。
  ㈣富蘭克林公司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則其所為時效抗辯有無理由？　　
　⒈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就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生之事項，除有民法第274條至第278條所定情形或契約另有訂定者外，其利益或不利益，對他債務人不生效力。故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於時效完成後，拋棄其時效利益者，是該拋棄之效力，不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參考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505號判決意旨）。查附表一編號1、2及附表二之款項，係趙亜雄於「98年12月31日」以前對黃錦雲2人詐騙取得，為兩造所不爭執，各該款項於黃錦雲2人遭騙匯款時，即已實際發生損害，上該10年請求權時效期間自斯時即應起算。黃錦雲2人謂：趙亜雄於109年3月23日向其坦承詐欺且稱無法如數償還，此時彼等始「實際受有損害」而該當侵權行為之「損害」要件，時效應自斯時起算云云（本院卷二第380-381頁），自有誤會。又黃錦雲2人於本件既非請求款項因遭趙亜雄詐欺挪用而未能獲取基金配息之「所失利益」，則渠等據此主張請求權時效應按各該基金之每期配息時間各自獨立起算云云（本院卷二第381-384頁），洵非可取。是黃錦雲2人遲至110年2月23日始具狀提起本件訴訟向趙亜雄及富蘭克林公司請求連帶賠償（見原審審重訴卷第11頁收文章戳），依上規定，黃錦雲2人就此該款項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⒉趙亜雄雖於時效完成後，將其陳述願拋棄時效利益之聲明書交予黃錦雲2人而承認是項債務，趙亜雄固不得再以時效完成為由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2項規定參照），惟富蘭克林公司依民法第279條規定，不受趙亜雄此該債務承認之拘束，黃錦雲2人亦未主張並證明「富蘭克林公司」有妨礙行使權利或故以不正當手段使彼等不知權利存在之行舉（按：行使偽造文件欺瞞係趙亜雄個人所為），則富蘭克林公司以黃錦雲2人就附表一編號1、2及附表二款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已完成為由，主張拒絕給付，核屬權利之正當行使，為法之所許。黃錦雲2人稱彼等遭趙亜雄詐騙後，因受趙亜雄續以偽造文件矇騙而不知權利存在為由，主張富蘭克林公司所為時效抗辯係權利濫用云云，則非可採。
  ㈤黃錦雲2人是否與有過失？過失比例為何？
　⒈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趙亜雄因其個人為投資股票而缺乏資金，適黃錦雲贖回基金後復向其尋求投資意見，趙亜雄遂起貪念而對之行騙等情，已如前述，可知趙亜雄自斯時起即計劃詐取黃錦雲之金錢，此觀趙亜雄所述：當時我就下定決心要挪用購買基金之款項，但怕在公司簽約會行跡敗露，所以向黃錦雲表示我要資料整理完後再到屏東找她們，不久我就去黃錦雲屏東住處，將準備好的申購書給黃錦雲夫妻填寫，實際上該申請書我沒交回公司（原審卷一第188-189頁）自明。黃錦雲雖未在富蘭克林公司營業場所內申辦相關文件，然金融或證券投顧業對重要客戶惠予「到府」之服務，節省客戶往返交通勞費，乃吾人生活經驗習知之事實。黃錦雲前曾透過趙亜雄鉅額申購富蘭克林公司之基金，趙亜雄會不定時至其住處拜訪，業經黃福陽結證明確（原審卷一第250頁），可知黃錦雲對於趙亜雄登門拜訪及提供服務乙事應習以為常，且本件既係重新申購，黃錦雲復已到富蘭克林公司與趙亜雄先議妥此事，則黃錦雲對於趙亜雄以準備資料為由，改約他日由其親赴其屏東住處完成申購手續，自當不會起疑。又，黃錦雲自以為成功申購後，乃邀其胞姐黃錦碧一同投資，黃錦雲其後並陪同趙亜雄到黃錦碧住處辦理申購手續，足見黃錦碧當時主觀認知其係比照黃錦雲所受待遇及模式為辦理，亦難從中查覺有異。是而黃錦雲2人於申購程序均難認有何過失。
　⒉富蘭克林公司雖主張黃錦雲2人就附表一編號1、2及附表二款項均係以「美金」匯入趙亜雄個人帳戶，與正常應匯至富蘭克林公司或其指定帳戶有別，彼二人卻未察覺有異，自有過失云云。惟黃錦雲2人均僅國小學歷，黃錦碧以務農為業，黃錦雲則協助其夫黃福陽經營鋁門窗生意，然完全不懂英文等情，有刑案調查筆錄所載黃錦雲2人之學經歷可考（偵三卷第5、31頁），並經證人黃福陽及新光銀行行員徐士傑一致證述明確（原審卷一第249頁；卷三第328頁），而外幣匯款申請書應填載事項與一般國內台幣匯款間存有諸多差異，尤其受款人及其帳戶資料均以英文填載，有黃錦雲2人上該匯款執據可憑（原審審訴卷第85、95、133頁），新光行員徐士傑亦證稱：（外幣）匯款單不是那麼好寫，地址及銀行名稱均要寫英文，可能會寫錯（原審卷三第327-328頁），據此足徵黃錦雲2人主張匯款單是趙亜雄填好後交予彼等匯款乙節（本院卷三卷第396頁），合於事理常情而可信。是上該匯款資料既非黃錦雲2人所填寫，彼等復不識英文，自難以彼二人有在匯款單上簽名或用印之情，推認黃錦雲2人可得悉款項係匯予趙亜雄。富蘭克林公司空言主張黃錦雲2人明知匯款對象為趙亜雄而仍執意為之，均有重大過失云云（原審卷三第307頁），自非可採。又，趙亜雄偽造用以取信黃錦雲2人之對帳單為黑白影印，與正常對帳單應為彩色影印不同；偽對帳單所載之基金名稱「Franklin Templeton U.S. Government Fund」（富蘭克林美國政府基金)，亦與黃錦雲2人當時欲申購之「Templeton Global Bond Fund」（富蘭克林全球債券基金）有別等情，固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該等偽造之對帳單可考。然客戶索取對帳單主要目的既為核對投資金額並知其損益，基金公司以何種形式列印及格式為何，本非投資人關注之重點，且黃錦雲2人既不識英文，已如前述，彼等面對全為英文之對帳單，衡情至多也僅會關注投資金額及其損益增減之數字變化（阿拉伯數字），富蘭克林公司主張黃錦雲2人可由對帳單顏色及基金名稱長短即可查覺有異，卻仍信以為真，顯具重大過失云云（本院卷三第38-39頁），亦非可取。
　⒊再者，黃錦雲既無從依上該匯款資料及對帳單發現異狀，而續以其所認知之投資狀態及對趙亜雄之信任，相繼投入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5款項（以「新臺幣」匯款），亦不能指為對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富蘭克林公司辯稱：黃錦雲應知其公司並非銀行，根本無法透過其公司換匯，卻輕信趙亜雄片面之詞而將新臺幣匯至其帳戶，委託趙亜雄「代為換匯」，亦有重大過失云云（原審卷三第307頁；本院卷三第20-27、35頁）。然，黃錦雲以新臺幣匯款至趙亜雄帳戶係為申購境外基金，其目的不在於要將換取之美金另作他用，業如前述，故趙亜雄如何換匯，本非黃錦雲所關注之事。況依趙亜雄於原審當事人訊問程序所陳：「公司沒有辦法換匯，我是說我換匯比較優惠，只要是每次扯到台幣要換匯時我都是這樣講」（原審卷三第226頁）、於本院準備程序稱：「我對黃錦雲等二人說由我來換匯匯率會比較便宜，她們就相信我說的，我並沒有另外拿出什麼資料去誘使她們相信我的話（按：黃錦碧係以「美金」匯款，趙亜雄就此部分訛騙對象應僅黃錦雲一人）」（本院卷一第475頁）、「我不是講公司換匯比較優，我是講我自己可以幫他換比較優惠，所以提供我自己的帳戶」（本院卷二第320頁），可見趙亜雄僅以「找其換匯較優惠」之訛詞為誘騙，並未具體說明換匯流程及換匯機構，富蘭克林公司臆指趙亜雄係向黃錦雲訛稱可「透過富蘭克林公司」代為換匯，並引為上該主張之論據，自無足採。
　⒋綜上，相對於黃錦雲2人僅國小學歷又不識英文，趙亜雄憑藉其專業優勢，利用黃錦雲2人因自己或至親前向趙亜雄申購基金多年所生信賴關係，有計劃施以詐術，事後復接續偽造各該匯款執據及對帳單加以矇騙，實難認黃錦雲2人對於損害之發生及擴大，與有過失。富蘭克林公司主張黃錦雲2人就其損害應自負其責，請求法院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賠償金額或予免除，自屬無據。
　㈥趙亜雄對黃錦雲2人對其求償數額無意見，已如前述。趙亜雄於109年3月26日賠償黃錦雲1,000萬元、賠償黃錦碧500萬元，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39、323頁）。是黃錦雲2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趙亜雄給付黃錦雲36,550,136元、應給付黃錦碧4,652,800元本息，洵屬有據。富蘭克林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趙亜雄對黃錦雲2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及黃錦雲就附表一編號1、2、黃錦碧就附表二所示受害金額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均已完成，富蘭克林公司得拒絕給付，亦均如前述。是黃錦雲請求富蘭克林公司應與趙亜雄連帶賠償之金額，於26,923,500元（即附表一編號3至5合計之金額）本息範圍內，應予准許，黃錦雲逾此範圍之請求（即附表一編號1、2部分），及黃錦碧請求富蘭克林公司連帶賠償，則屬無據〔按：趙亜雄清償黃錦雲之1,000萬元，係先償還附表一編號1之美金15萬7,000元(折合新臺幣509萬4,336元），業據黃福陽證述明確（原審卷一第254頁），經抵充尚有餘額新臺幣490萬5,664元（計算式：1,000萬－509萬4,336元＝490萬5,664元），此該金額固未經指定，然因所負其餘損害賠償債務（即附表一編號2至編號5款項）均屆清償期且無擔保，趙亜雄因清償所獲益亦無區別，依民法第32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抵充先到期（即侵權行為成立時間相對較早）之附表一編號2所示45萬元美金（折合新臺幣14,532,300元），惟尚不足全部清償此筆款項。是而，上該1,000萬元還款既經趙亜雄指定及依規定抵充於附表一編號1、2之賠償債務，而與富蘭克林公司所負連帶賠償責任之範圍即附表一編號3至5部分無涉，無從再予扣除〕
七、綜上所述，黃錦雲2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趙亜雄給付黃錦雲36,550,136元、給付黃錦碧4,652,8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6月8日（原審審重訴卷第75頁、第77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請求富蘭克林公司就應給付黃錦雲部分，准其中金額26,923,500元本息之範圍內與趙亜雄為連帶給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僅判命趙亜雄應給付黃錦雲27,240,109元、給付黃錦碧2,722,240元，就應付黃錦雲之差額9,310,027元（36,550,136元-27,240,109元＝9,310,027元）、應付黃錦碧之差額1,930,560元（4,652,800元-2,722,240元＝1,930,560元）本息，為黃錦雲2人敗訴之判決；暨僅判命富蘭克林公司於21,538,800元本息之範圍內與趙亜雄對黃錦雲負連帶給付責任，就差額5,384,700元本息（26,923,500元-21,538,800元＝5,384,700元），為黃錦雲敗訴之判決，均有未洽，黃錦雲2人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分別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黃錦雲2人及富蘭克林公司均陳明願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就黃錦雲2人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審判命富蘭克林公司應與趙亜雄連帶給付黃錦雲21,538,800元本息，及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黃錦碧2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其等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兩造此部分上訴。黃錦雲2人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544條、第224條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應就趙亜雄上該不法行舉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亦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黃錦雲2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黃錦雲追加之訴及富蘭克林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周佳佩
                                    法  官  蔣志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駱青樺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黃錦雲匯款紀錄
		編號

		匯款日期

		匯款金額

		匯出帳號

		匯入帳號

		（折算）新臺幣金額



		⒈

		97年10月8日

		美金15萬7,000元

		新光商業銀行東園分行0000000000000號外幣帳戶(戶名：黃錦雲)

		上海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外幣帳戶(
戶名：趙亜雄)



		5,094,336元(美金匯率32.448)



		⒉

		98年12月28日

		美金45萬元

		大眾銀行000000000000號外幣帳戶(戶名：黃錦雲)

		同上

		14,532,300元(美金32.294)



		⒊

		102年6月21日

		新臺幣8,923,500元

		新光商業銀行東園分行
⑴0000000000000號臺幣帳戶(戶名：黃福陽)匯款10萬元、200萬元
⑵0000000000000號臺幣帳戶(戶名：黃哲輝)匯款400萬元、823,500元
⑶0000000000000號臺幣帳戶(戶名：黃錦雲)匯款200萬元

		上海商業銀行高雄分行00000000000000號活存帳戶(戶名:趙亜雄)



		




		⒋

		103年7月31日

		新臺幣900萬元

		新光商業銀行東園分行0000000000000號臺幣帳戶(戶名：黃錦雲)

		同上

		




		⒌

		103年8月1日

		新臺幣900萬元

		同上

		同上

		




		 總計         

		⑴黃錦雲受詐欺匯款共新臺幣（下同）46,550,136元，趙亜雄已賠償1,000萬元，黃錦雲請求趙亜雄給付36,550,136元本息，應予准許。原審僅判令趙亜雄給付27,240,109元，就差額9,310,027元（36,550,136元-27,240,109元＝9,310,027元）本息部分，本院判命趙亜雄應再如數給付予黃錦雲。
⑵富蘭克林公司時效抗辯有理由，僅需就上該編號3至5部分，與趙亜雄連帶賠償。是黃錦雲就請求富蘭克林公司於26,923,500元本息範圍內，與趙亜雄為連帶給付，應予准許。原審僅判命富蘭克林公司於21,538,800元本息範圍內為連帶給付，就差額5,384,700元本息（26,923,500元-21,538,800元＝5,384,700元）部分，本院命富蘭克林公司應再與趙亜雄負連帶給付之責。



		


		


		


		








附表二：黃錦碧匯款紀錄
		編號

		匯款日期

		匯款金額

		


		美金匯率

		（折算）新臺幣金額



		


		


		幣別

		金額

		


		




		⒈

		98年12月31日

		美金

		30萬

		32.176

		9,652,800元



		總計

		⑴黃錦碧受詐欺匯款新臺幣（下同）9,652,800元，趙亜雄已賠償500萬元，黃錦碧請求趙亜雄給付4,652,800元本息，應予准許。原審僅判令趙亜雄給付27,240,109元，就差額9,310,027元（36,550,136元-27,240,109元＝9,310,027元）本息部分，本院判命趙亜雄應再如數給付予黃錦碧。
⑵富蘭克林公司為時效抗辯，無庸與趙亜雄負連帶賠償責任。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2號
上  訴  人  
兼被上訴人  黃錦雲  
            黃錦碧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培鈞律師
被上訴人兼  
上  訴  人  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嚴守白  
訴訟代理人  孫碩駿律師
            謝文倩律師
被上訴人    趙亜雄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3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108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黃錦雲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黃錦雲、黃錦碧後開第二項之訴，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負擔之裁判均廢棄。
二、趙亜雄應再給付黃錦雲新臺幣玖佰參拾壹萬零貳拾柒元、再給付黃錦碧新臺幣壹佰玖拾參萬零伍佰陸拾元，及均自民國一一0年六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就前段趙亜雄應再給付黃錦雲部分，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應於新臺幣伍佰參拾捌萬肆仟柒佰元本息範圍內與趙亜雄負連帶給付責任。
三、黃錦雲、黃錦碧其餘上訴駁回。
四、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上訴駁回。　
五、黃錦雲追加之訴駁回。
六、第一審、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黃錦雲上訴部分，由趙亜雄及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六十二，餘由黃錦雲負擔；關於黃錦碧上訴部分，由趙亜雄及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四十一，餘由黃錦雲負擔；關於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上訴部分，由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七、本判決第二項前段所命給付，於黃錦雲以新臺幣參佰壹拾萬元、黃錦碧以新臺幣陸拾肆萬元分別為趙亜雄供擔保後，各得假執行。本判決第二項後段所命給付，於黃錦雲以新臺幣壹佰陸拾壹萬元為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伍佰參拾捌萬肆仟柒佰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上訴人黃錦雲於原審主張：其為申講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蘭克林公司）銷售之基金，受趙亜雄詐欺損失如附表一所示金額，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8條第1項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請求趙亜雄及其任職之富蘭克林公司連帶賠償其損害。黃錦雲於本院主張趙亜雄為上該不法行舉時，黃錦雲與富蘭克林公司間尚有委任關係存在，富蘭克林公司因其代理人或使用人履行委任契約造成黃錦雲受有上該損失，黃錦雲得依民法第544條、第224條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如數賠償，核屬黃錦雲本於申購基金遭受詐騙之同一基礎事實所為追加，應予准許。
二、上訴人即被上訴人黃錦雲、黃錦碧（下稱黃錦雲2人）主張：趙亜雄前係富蘭克林公司高雄分公司資深協理，負責證券投資顧問業務。黃錦雲夫婦曾於民國88年間前往富蘭克林公司詢問基金申購事宜，並依趙亜雄推薦購買富蘭克林坦伯頓世界基金（下稱世界基金）。嗣因金融風暴，黃錦雲於97年間將世界基金贖回，趙亜雄即於97年10月8日前某日，向黃錦雲謊稱：可改買相對穩定之「富蘭克林全球型債券基金」，黃錦雲遂依指示匯款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金額，並於98年12月初某日、102年6月21日前某日，受趙亜雄鼓吹加碼投資，分別匯款附表一編號2、3所示金額。趙亜雄於00年00月間，同以詐術鼓吹黃錦雲胞姐黃錦碧購買上該基金，黃錦碧不疑有他，亦匯款如附表二所示金額。趙亜雄於103年間得知黃錦雲夫婦因售地獲有新臺幣（下未註明幣別者均同）1,800萬元資金，乃鼓吹投資富蘭克林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美元A股，黃錦雲復受騙而匯予附表一編號4 、5所示款項。趙亜雄取得上揭款項後均作為私用，且為營造確有投資購買假象，乃偽刻「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高雄分行進口課」印章，蓋用在匯款申請書上，並多次變造他人基金申購單不定期交付黃錦雲2人，使其等誤以為確有購得基金並持續獲利。嗣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黃錦雲2人欲將基金贖回，趙亜雄即以各種理由搪塞，迄109年3月23日在黃錦雲2人不斷追問下，始坦承私自挪用之事。黃錦雲2人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趙亜雄賠償其損害。趙亜雄受僱於富蘭克林公司擔任資深協理，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公司法第23條第2項等規定，與趙亜雄連帶賠償。扣除趙亜雄已付金額（黃錦雲1,000萬元、黃錦碧500萬元），就餘額部分依前述規定訴請賠償。聲明：㈠趙亜雄、富蘭克林公司應連帶給付黃錦雲36,550,136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趙亜雄、富蘭克林公司應連帶給付黃錦碧4,652,800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上訴人方面：
　㈠趙亜雄以：對刑事判決（本院111年度上訴字第561號偽造文書等案件，下稱「刑案」）所載之犯罪事實及詐騙金額均無意見，惟黃錦雲2人請求金額非其能力所能負擔等語。
  ㈡富蘭克林公司則以：黃錦雲2人與趙亜雄私下進行「代為操作投資」、「代為申購境外基金」、「代為換匯」等行為，非其公司營業範圍。黃錦雲2人受趙亜雄誆騙將投資款項匯入其個人帳戶，與公司無涉。黃錦雲與富蘭克林公司之委任關係已於89年1月27日終止，黃錦碧則未曾簽約委任，公司依法不得未受委任而提供投資顧問服務，且其等匯款給趙亜雄時，亦非基於委任公司提供顧問服務之意思，趙亜雄所為並非執行富蘭克林公司職務。黃錦雲2人違反正常基金申購程序，將款項匯至趙亜雄個人帳戶為申購，趙亜雄自無任何執行職務行為之外觀，不適用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趙亜雄偽造之基金對帳單與真正版本存有諸多差異，黃錦雲卻未查覺異樣，亦未向富蘭克林公司查詢，黃錦雲就其損害之發生及擴大均具重大過失。另黃錦碧未曾查詢公司境外基金申購正規流程，僅聽信趙亜雄及黃錦雲片面之詞即決定投資，亦具重大過失。黃錦雲2人對趙亜雄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不因趙亜雄同意賠付或不為時效抗辯而有影響，富蘭克林公司仍得援用趙亜雄之時效利益，拒絕賠償。富蘭克林公司董事會從未決議委任趙亜雄為經理人，故無論其職稱為何，均無適用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之餘地等語置辯。
四、原審判決趙亜雄應給付黃錦雲27,240,109元、黃錦碧2,722,240元，及均自110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暨富蘭克林公司就給付黃錦雲於21,538,800元本息之範圍內與趙亜雄負連帶給付責任，並依聲請為附條件之准、免假執行之宣告，駁回黃錦雲2人其餘之訴。黃錦雲2人及富蘭克林公司就其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黃錦雲2人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黃錦雲2人部分廢棄；㈡前開廢棄部分，趙亜雄應再給付上訴人黃錦雲9,310,027元、再給付黃錦碧1,930,560元，及均自110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富蘭克林投顧公司應再與趙亜雄連帶給付黃錦雲15,011,336元，連帶給付黃錦碧4,652,800元，及均自110年6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富蘭克林公司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富蘭克林公司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黃錦雲2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㈢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黃錦雲2人、富蘭克林公司均答辯聲明：請求駁回對造之上訴；趙亜雄則答辯稱：沒有意見。
五、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239、323、551-553頁)
　㈠黃錦雲2人於附表一、二所示時間，以各該帳戶匯款予趙亜雄。各項匯款金額，依當時匯率計算後金額如附表一、二所示。
  ㈡趙亜雄於109年3月26日賠償1,000萬元予黃錦雲、500萬元予黃錦碧。
  ㈢趙亜雄曾交付空白基金申購單予黃錦碧填寫1次。
  ㈣蘇寶玉名下之銀行股票交割帳戶都是交由趙亜雄使用。　
六、得心證理由：　　
　㈠黃錦雲2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與趙亜雄連帶負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非僅指受僱人因執行其所受命令，或委託之職務自體，或執行該職務所必要之行為，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而言。倘受僱人之行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行職務有關，或利用職務上機會而具職務關聯性，因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就令其為自己利益所為亦應包括在內。申言之，苟受僱人係利用僱用人職務上給予機會所為之不法行為，依社會一般觀念，該不法行為乃僱用人事先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其內部監控制度加以防範。亦即，在外形客觀上足認與執行職務有所關聯者，即可涵攝在上開規定之構成要件中，以合理保護被害人之權益。
　⒉黃錦雲主張：其曾依富蘭克林公司指派之趙亜雄推薦購買該公司全球基金，於97年發生金融海嘯後贖回，嗣復至富蘭克林公司諮詢趙亜雄投資意見，因聽信趙亜雄建議申購另檔較穩健基金而匯款受騙等情，業據黃錦雲配偶黃福陽於原審證稱：金融海嘯後黃錦雲有贖回，趙亜雄鼓吹她買「另一支」較穩健的基金，適合長期投資；趙亜雄知道我們有資金，經常到我們家推薦買基金；匯款文件我沒有看，黃錦雲只有國小畢業，看不懂英文文件；後來改用台幣匯款，是趙亜雄說公司（制度）有改變，我太太就依趙亜雄指示的帳號去匯款；我們有收到匯款單及對帳單，也都相信公司（原審卷一第249頁至第250頁），此該詐騙情節，亦經趙亜雄於刑案偵查及本件審理中陳述屬實，堪信真實。且依趙亜雄於刑案所稱：黃錦雲於97年金融風暴贖回基金後，又想要找投資標的，便到高雄分公司詢問我意見，當時我自己為了逢低買進股票圖利，但又資金不足，便起了貪念，向黃錦雲表示要把資料整理完再到屏東找她們，之後有將準備好的申購書給黃錦雲夫妻填寫，但實際上我沒交回公司，當時我也向黃錦雲表示將錢匯至我戶頭，透過我的戶頭換美金比較有優惠，黃錦雲因信任我，就照我指示匯款；黃錦雲向我購買基金後，也建議黃錦碧可將閒錢拿來買基金，我在黃錦雲陪同下也到黃錦碧家中辦理開戶及申購手續，欺騙黃錦碧將款項匯至我個人上海商銀帳戶（刑案偵三卷第131-132、134-135頁）。足認黃錦雲因前有接受趙亜雄建議購買富蘭克林公司基金之經驗，於97年贖回基金後，復前往富蘭克林公司向趙亜雄諮詢投資意見，趙亜雄因此心生歹念，遂以推薦購買另檔相對穩定基金為由（富蘭克林全球債券基金），詐取黃錦雲之投資款項（附表一編號1）。趙亜雄得逞後，趙亜雄遂以相同模式及手法續予詐騙黃錦雲及其胞姐黃錦碧，使黃錦雲2人誤信彼等匯款係用以購買富蘭克林公司之基金（包含上該債券基金及「富商克林全球債券總報酬基金美元A股」）。顯見趙亜雄係利用其為黃錦雲2人提供投顧諮詢之職務上機會，對彼二人為此該不法之行舉，外形客觀上足認與其執行職務有關。又黃錦雲2人均為向富蘭克林公司申購之上該特定基金而匯款，僅因受趙亜雄詐欺而將彼等投資款項匯入趙亜雄之個人帳戶，黃錦雲2人自無委請趙亜雄「代為行使申購境外基金」或「代為操作投資境外基金」之意思及必要。富蘭克林公司徒憑黃錦雲2人款項均匯至趙亜雄個人帳戶乙節，臆指黃錦雲2人與趙亜雄有上該「代為行使申購境外基金」或「代為操作投資境外基金」之約定云云（本院卷一第130、147頁），洵無足採。
　⒊富蘭克林公司另抗辯：黃錦雲明知其公司並非銀行，並無換匯服務，卻將新臺幣（附表一編3至5部分）匯入趙亜雄個人帳戶，委託其換匯，趙亜雄私下與黃錦雲約定「代為換匯」之行為，自與執行職務無涉云云（本院卷三第20-25頁）。然趙亜雄係因黃錦雲2人欲申購富蘭克林公司基金，而利用其職務上之機會，對彼等詐取金錢，已如前述。趙亜雄所稱「透過其個人帳戶換匯較為優惠」之訛詞，不過係其為遂行詐騙行舉所施用之手段而已，黃錦雲雖受趙亜雄訛騙而匯至其個人帳戶，惟黃錦雲主觀認知及最終目的仍係為了購買富蘭克林公司之基金，而非該「換匯」本身。是以，富蘭克林公司執此臆指黃錦雲係因委請趙亜雄「代為換匯」而受騙，據而主張趙亜雄以此非屬公司業務範圍之換匯行為施詐，所為不具執行職務外觀云云，自非可採。又，趙亜雄偽造交付予黃錦雲2人之基金對帳單（刑案偵三卷第24-29頁），雖為其他境外基金管理公司（Fraklin Templeton International Services S.A.，與富蘭克林公司為不同法人主體)製發，且偽對帳單所載基金名稱（富蘭克林美國政府基金）亦與黃錦雲2人欲投資之標的不符，然趙亜雄係利用其為黃錦雲2人提供投顧諮詢服務之機會詐取金錢，趙亜雄「事後」再偽造此該對帳單掩飾其犯行，是而趙亜雄交付黃錦雲2人之對帳單縱有上該情事，亦不影響其係利用職務侵害黃錦雲2人權利之認定（按：此部分應係攸關黃錦雲2人是否與有過失，詳後述）。
　⒋按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定連帶賠償責任，僅須行為人確有受僱於人之事實，而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即有該規定之適用，至於僱用人與被害人間有無存在合法有效之契約關係，在所不問。趙亜雄為上該不法行舉時（97年至103年間），係擔任富蘭克林公司之資深經理，有富蘭克林公司提出之員工任職狀況表可憑（本院卷一第459頁）。趙亜雄本於其在公司擔任之職務，利用為黃錦雲2人提供諮詢及申購服務過程中行騙，依上說明，即有前開規定之適用，至黃錦雲2人當時與富蘭克林公司間是否存在合法有效之委任或其他契約關係，則非所問。富蘭克林公司辯稱黃錦雲於89年1月27日最後一次委任富蘭克林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後，並未續予委任，黃錦碧則未曾簽訂委任契約，故趙亜雄與黃錦雲2人之間所為，並非執行職務云云（本院卷三第28-30頁），自非可取。
　⒌富蘭克林公司另稱：黃錦雲夫妻於原審110年10月12日言詞辯論時所提出之「109年3月27日」聲明書（原審卷一第263、265頁），記載金額與黃錦雲於109年3月及同年7月之歷次陳述均有差異，然卻與檢察官110年1月6日對趙亜雄提起公訴之起訴書記載相符，足以推知該聲明書絕非109年3月27日當時即已簽署；其上記載趙亜雄「利用任職富蘭克林公司職務之機會」等語，應係趙亜雄與黃錦雲2人事後為構陷富蘭克林公司，臨訟串謀倒填日期所為，可見彼等均知趙亜雄並非執行職務之實情，始有如此行舉云云（本院卷三第25、26頁）。然上該聲明書關於趙亜雄係「利用職務上機會」詐欺之記載，係趙亜雄個人之陳述，然無論是否有此記載或陳述，法院仍會綜合全部事證及兩造辯論意旨，而為如前之論斷。遑論該聲明書係趙亜雄於109年3月27日所簽署乙節，業經證人黃福陽於原審（原審卷一第254頁）及趙亜雄於本院當事人訊問程序中結陳屬實（本院卷二第317-319頁），富蘭克林公司徒以臆指之上情為辯，自無足採。富蘭克林公司另指趙亜雄偽造之匯款申請書（原審審重訴卷第113、125頁；本院卷三第105、109頁），其上「黃錦雲」、「黃福陽」之簽名，經比對字跡應係黃錦雲夫妻本人所親簽，可證彼夫妻有與趙亜雄串通偽造證物，以向富蘭克林公司求償之情云云（本院卷三第225-230頁）。然此節業經趙亜雄陳明：該匯款單是要讓黃錦雲相信我有拿她的錢去換匯，所以會有兩張（複寫），各自留存；我填完其他資料請她本人簽名，並留一份副本給她；空白簽名欄要本人親簽，否則整份文件（就變成）都是我做（本院卷三第205頁），可知上該匯款執據係趙亜雄填好資料並讓彼夫妻簽名後，再蓋用其所偽刻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高雄分行進口課」印章，將副本交予黃錦雲夫妻收執（按：蓋用上該印章而偽造文書行使乙節，為兩造無爭之刑案犯罪事實），以營造其有至上海商銀為彼等匯款申購基金之假象。是富蘭克林公司本此指彼等有串謀構陷之情，自非可採。
　⒍富蘭克林公司抗辯：其對所屬業務人員之日常監督及管理，除要求應隨時於伊公司系統輸入其作業内容外，亦會定期與業務人員召開業務會議，檢討業務内容，嚴格審核及控管各項對外使用之資料；定期及不定期進行各項内部稽核，主管機關亦會對其公司進行檢查，業務人員更應不定時參加内部教育訓練及外部訓練，以瞭解各項其應遵循之法令規定。是富蘭克林公司依營運作業程序，根本無從得知趙亜雄與黃錦雲2人私下「代為行使申購境外基金」或「代為換匯」之約定，應認其對趙亜雄之選任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並提出趙亜雄高級業務員證照、定期召開業務管理會議之說明、文宣廣告說明會內容審核表、分公司查核通知書、趙亜雄受訓紀錄、簽到表、富蘭克林公司關於業務人員應遵循規定、金管會證期局網站畫面截圖為證（本院卷二第27至193頁）。惟富蘭克林公司所施行之各項內部控制措施、教育訓練，僅針對業務人員已主動回報、存在辦公處所之資料。此由富蘭克林公司所陳：趙亜雄交予黃錦碧填載之空白基金申請書，係其自94年7月起即不再使用之舊有版本；「富蘭克林客戶詢價折扣記錄」係其公司內部紀錄及帳務文件，作為給付顧問報酬時得否給予客戶折扣之用（原審卷三第169-170、289頁），則以趙亜雄尚能取得該停用之舊版開戶申請書及僅供公司內部使用之折扣記錄，作為其取信被害人之行騙資料，足徵富蘭克林公司內控機制確仍存有漏洞。審諸投資理財從業人員藉其職務上機會，利用與民眾投資人間不對等地位，提供不實資訊及文件而為侵占、詐取財物之事件，層出不窮，富蘭克林公司自難諉為不知。富蘭克林公司藉由受僱人提供理財顧問服務而擴張其活動範圍，並享受其利益，對於可能預見之潛在不法行為，仍應為相當之注意，施以適當之監督，以因應類此幾無可能由業務人員主動回報，利用職務上機會所為之不法行為。趙亜雄擔任公司資深經理之層級，所為與職務執行有密切關係之言行，對於曾與富蘭克林公司有投資顧問契約關係之黃錦雲及其手足至親黃錦碧而言，在資訊地位不對等之情況下，往往更具說服力，富蘭克林公司自應設想因應防弊之策並加以落實。富蘭克林公司80年8月22日設立時就開始提供境外基金之投資顧問服務，依上述內部控制措施、教育訓練，對於本件情況之監督，顯有不足，此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111年5月2日亦以：...趙亜雄違法行為長達多年，富蘭克林公司皆未能適時察覺，仍有監督管理不周之責，內部控制制度未有效落實執行，核已違反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6條第2項之規定，函令富蘭克林公司予以糾正（本院卷三第173-174頁）益明。依此，難認富蘭克林公司對於趙亜雄之監督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富蘭克林公司執此抗辯，並無足採。黃錦雲2人主張富蘭克林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趙亜雄連帶負損害賠償之責，洵屬有據。　
　㈡黃錦雲2人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與趙亜雄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有無理由？
　⒈按公司之經理人、清算人或臨時管理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發起人、監察人、檢查人、重整人或重整監督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經理人乃指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是凡由公司授權為其管理事務及簽名之人，即為公司之經理人，不論其職稱為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295號判決意旨參照）。基此規範，既將經理人之責任層升為公司負責人，足認公司法第8條第2項就經理人執行職務範圍，應係指該經理人所為之管理事務或簽名之事項，必當立於管理階層之位階始足當之。次按股份有限公司依章程規定得置經理人，其委任應由董事會至少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亦為公司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所明定。
　⒉黃錦雲2人主張趙亜雄擔任富蘭克林高雄分公司之經理人職務乙節，固引富蘭克林公司高雄分公司負責人葉昭昆於刑案偵查中所陳：「公司内除了我外有5名投資顧問(1人對外掛名協理，即趙亜雄、3人對外掛名資深經理、1人對外掛名資深副理)，1人擔任行政襄理，4位行政助理」、「趙亜雄是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之正式員工，趙亜雄於86年5月5日進入富蘭克林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高雄辦事處任職；趙亜雄歷任襄理、副理、經理、協理…」(刑案偵三卷第153頁)為據。然葉昭昆僅陳述趙亜雄歷來之對外職銜為何，且未稱該4名行政助理係隸屬趙亜雄，更無言及趙亜雄有經公司授以管理事務或有何為公司簽名之權，是而非能徒以其係公司「資深經理」名稱，逕認趙亜雄即屬上該定義之經理人。又卷附「富蘭克林客戶詢價折扣記錄」係趙亜雄自行填載作為取信黃錦碧之用（刑案偵三卷第48頁），實際上並無申購達一定金額而經富蘭克林公司予折扣之事，自不能以此證明趙亜雄即有給予客戶手續費折扣之決定權限，遑論縱有此權限亦非當然為經理人。黃錦雲2人執此作為趙亜雄擔任經理人職務之論據（本院卷二第389-390頁），亦非可取。此外，富蘭克林公司否認趙亜雄有經其董事會決議委任而擔任經理人，黃錦雲2人就此利己之事實亦未舉證以實其說。是而其等空言臆指趙亜雄業經富蘭克林公司授權擔任公司經理人職務，據此主張富蘭克林公司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趙亜雄對上訴人負連帶賠償責任，自非可採。
　㈢黃錦雲得依民法第544條、第224條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負損害賠償責任？
　　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責任。而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而成立。黃錦雲主張趙亜雄於上該不法行舉時（即97年至103年間），黃錦雲與富蘭克林公司存有委任契約關係，此契約不以書面為必要，並否認富蘭克林公司提出委任契約書之真正（原審卷三第234-235頁；本院卷一第472-473頁）。富蘭克林公司則抗辯：黃錦雲雖於88年10月6日簽立委任契約書（原審卷一第499頁），然彼等間委任關係僅至89年1月27日為止，趙亜雄對黃錦雲為上該不法行舉時，雙方已無委任契約關係存在（原審卷三第291-293頁）。按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83條第1項規定：「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接受客戶委任，對證券投資或交易有關事項提供分析意見或推介建議時，應訂定書面證券投資顧問契約，載明雙方權利義務」，黃錦雲主張彼等委任契約不以書面為必要，已非可採。此外，黃錦雲亦未就趙亜雄行為時，其有委託富蘭克林公司提供投資諮詢服務，且富蘭克林公司允為處理等利己事實為舉證。是其依民法第544條、第224條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應就趙亜雄上該不法行舉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自屬無據。
  ㈣富蘭克林公司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則其所為時效抗辯有無理由？　　
　⒈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10年者亦同，民法第19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就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生之事項，除有民法第274條至第278條所定情形或契約另有訂定者外，其利益或不利益，對他債務人不生效力。故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於時效完成後，拋棄其時效利益者，是該拋棄之效力，不及於其他連帶債務人（參考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505號判決意旨）。查附表一編號1、2及附表二之款項，係趙亜雄於「98年12月31日」以前對黃錦雲2人詐騙取得，為兩造所不爭執，各該款項於黃錦雲2人遭騙匯款時，即已實際發生損害，上該10年請求權時效期間自斯時即應起算。黃錦雲2人謂：趙亜雄於109年3月23日向其坦承詐欺且稱無法如數償還，此時彼等始「實際受有損害」而該當侵權行為之「損害」要件，時效應自斯時起算云云（本院卷二第380-381頁），自有誤會。又黃錦雲2人於本件既非請求款項因遭趙亜雄詐欺挪用而未能獲取基金配息之「所失利益」，則渠等據此主張請求權時效應按各該基金之每期配息時間各自獨立起算云云（本院卷二第381-384頁），洵非可取。是黃錦雲2人遲至110年2月23日始具狀提起本件訴訟向趙亜雄及富蘭克林公司請求連帶賠償（見原審審重訴卷第11頁收文章戳），依上規定，黃錦雲2人就此該款項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⒉趙亜雄雖於時效完成後，將其陳述願拋棄時效利益之聲明書交予黃錦雲2人而承認是項債務，趙亜雄固不得再以時效完成為由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2項規定參照），惟富蘭克林公司依民法第279條規定，不受趙亜雄此該債務承認之拘束，黃錦雲2人亦未主張並證明「富蘭克林公司」有妨礙行使權利或故以不正當手段使彼等不知權利存在之行舉（按：行使偽造文件欺瞞係趙亜雄個人所為），則富蘭克林公司以黃錦雲2人就附表一編號1、2及附表二款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已完成為由，主張拒絕給付，核屬權利之正當行使，為法之所許。黃錦雲2人稱彼等遭趙亜雄詐騙後，因受趙亜雄續以偽造文件矇騙而不知權利存在為由，主張富蘭克林公司所為時效抗辯係權利濫用云云，則非可採。
  ㈤黃錦雲2人是否與有過失？過失比例為何？
　⒈按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趙亜雄因其個人為投資股票而缺乏資金，適黃錦雲贖回基金後復向其尋求投資意見，趙亜雄遂起貪念而對之行騙等情，已如前述，可知趙亜雄自斯時起即計劃詐取黃錦雲之金錢，此觀趙亜雄所述：當時我就下定決心要挪用購買基金之款項，但怕在公司簽約會行跡敗露，所以向黃錦雲表示我要資料整理完後再到屏東找她們，不久我就去黃錦雲屏東住處，將準備好的申購書給黃錦雲夫妻填寫，實際上該申請書我沒交回公司（原審卷一第188-189頁）自明。黃錦雲雖未在富蘭克林公司營業場所內申辦相關文件，然金融或證券投顧業對重要客戶惠予「到府」之服務，節省客戶往返交通勞費，乃吾人生活經驗習知之事實。黃錦雲前曾透過趙亜雄鉅額申購富蘭克林公司之基金，趙亜雄會不定時至其住處拜訪，業經黃福陽結證明確（原審卷一第250頁），可知黃錦雲對於趙亜雄登門拜訪及提供服務乙事應習以為常，且本件既係重新申購，黃錦雲復已到富蘭克林公司與趙亜雄先議妥此事，則黃錦雲對於趙亜雄以準備資料為由，改約他日由其親赴其屏東住處完成申購手續，自當不會起疑。又，黃錦雲自以為成功申購後，乃邀其胞姐黃錦碧一同投資，黃錦雲其後並陪同趙亜雄到黃錦碧住處辦理申購手續，足見黃錦碧當時主觀認知其係比照黃錦雲所受待遇及模式為辦理，亦難從中查覺有異。是而黃錦雲2人於申購程序均難認有何過失。
　⒉富蘭克林公司雖主張黃錦雲2人就附表一編號1、2及附表二款項均係以「美金」匯入趙亜雄個人帳戶，與正常應匯至富蘭克林公司或其指定帳戶有別，彼二人卻未察覺有異，自有過失云云。惟黃錦雲2人均僅國小學歷，黃錦碧以務農為業，黃錦雲則協助其夫黃福陽經營鋁門窗生意，然完全不懂英文等情，有刑案調查筆錄所載黃錦雲2人之學經歷可考（偵三卷第5、31頁），並經證人黃福陽及新光銀行行員徐士傑一致證述明確（原審卷一第249頁；卷三第328頁），而外幣匯款申請書應填載事項與一般國內台幣匯款間存有諸多差異，尤其受款人及其帳戶資料均以英文填載，有黃錦雲2人上該匯款執據可憑（原審審訴卷第85、95、133頁），新光行員徐士傑亦證稱：（外幣）匯款單不是那麼好寫，地址及銀行名稱均要寫英文，可能會寫錯（原審卷三第327-328頁），據此足徵黃錦雲2人主張匯款單是趙亜雄填好後交予彼等匯款乙節（本院卷三卷第396頁），合於事理常情而可信。是上該匯款資料既非黃錦雲2人所填寫，彼等復不識英文，自難以彼二人有在匯款單上簽名或用印之情，推認黃錦雲2人可得悉款項係匯予趙亜雄。富蘭克林公司空言主張黃錦雲2人明知匯款對象為趙亜雄而仍執意為之，均有重大過失云云（原審卷三第307頁），自非可採。又，趙亜雄偽造用以取信黃錦雲2人之對帳單為黑白影印，與正常對帳單應為彩色影印不同；偽對帳單所載之基金名稱「Franklin Templeton U.S. Government Fund」（富蘭克林美國政府基金)，亦與黃錦雲2人當時欲申購之「Templeton Global Bond Fund」（富蘭克林全球債券基金）有別等情，固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該等偽造之對帳單可考。然客戶索取對帳單主要目的既為核對投資金額並知其損益，基金公司以何種形式列印及格式為何，本非投資人關注之重點，且黃錦雲2人既不識英文，已如前述，彼等面對全為英文之對帳單，衡情至多也僅會關注投資金額及其損益增減之數字變化（阿拉伯數字），富蘭克林公司主張黃錦雲2人可由對帳單顏色及基金名稱長短即可查覺有異，卻仍信以為真，顯具重大過失云云（本院卷三第38-39頁），亦非可取。
　⒊再者，黃錦雲既無從依上該匯款資料及對帳單發現異狀，而續以其所認知之投資狀態及對趙亜雄之信任，相繼投入附表一編號3至編號5款項（以「新臺幣」匯款），亦不能指為對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富蘭克林公司辯稱：黃錦雲應知其公司並非銀行，根本無法透過其公司換匯，卻輕信趙亜雄片面之詞而將新臺幣匯至其帳戶，委託趙亜雄「代為換匯」，亦有重大過失云云（原審卷三第307頁；本院卷三第20-27、35頁）。然，黃錦雲以新臺幣匯款至趙亜雄帳戶係為申購境外基金，其目的不在於要將換取之美金另作他用，業如前述，故趙亜雄如何換匯，本非黃錦雲所關注之事。況依趙亜雄於原審當事人訊問程序所陳：「公司沒有辦法換匯，我是說我換匯比較優惠，只要是每次扯到台幣要換匯時我都是這樣講」（原審卷三第226頁）、於本院準備程序稱：「我對黃錦雲等二人說由我來換匯匯率會比較便宜，她們就相信我說的，我並沒有另外拿出什麼資料去誘使她們相信我的話（按：黃錦碧係以「美金」匯款，趙亜雄就此部分訛騙對象應僅黃錦雲一人）」（本院卷一第475頁）、「我不是講公司換匯比較優，我是講我自己可以幫他換比較優惠，所以提供我自己的帳戶」（本院卷二第320頁），可見趙亜雄僅以「找其換匯較優惠」之訛詞為誘騙，並未具體說明換匯流程及換匯機構，富蘭克林公司臆指趙亜雄係向黃錦雲訛稱可「透過富蘭克林公司」代為換匯，並引為上該主張之論據，自無足採。
　⒋綜上，相對於黃錦雲2人僅國小學歷又不識英文，趙亜雄憑藉其專業優勢，利用黃錦雲2人因自己或至親前向趙亜雄申購基金多年所生信賴關係，有計劃施以詐術，事後復接續偽造各該匯款執據及對帳單加以矇騙，實難認黃錦雲2人對於損害之發生及擴大，與有過失。富蘭克林公司主張黃錦雲2人就其損害應自負其責，請求法院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賠償金額或予免除，自屬無據。
　㈥趙亜雄對黃錦雲2人對其求償數額無意見，已如前述。趙亜雄於109年3月26日賠償黃錦雲1,000萬元、賠償黃錦碧500萬元，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一第239、323頁）。是黃錦雲2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趙亜雄給付黃錦雲36,550,136元、應給付黃錦碧4,652,800元本息，洵屬有據。富蘭克林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規定，與趙亜雄對黃錦雲2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及黃錦雲就附表一編號1、2、黃錦碧就附表二所示受害金額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均已完成，富蘭克林公司得拒絕給付，亦均如前述。是黃錦雲請求富蘭克林公司應與趙亜雄連帶賠償之金額，於26,923,500元（即附表一編號3至5合計之金額）本息範圍內，應予准許，黃錦雲逾此範圍之請求（即附表一編號1、2部分），及黃錦碧請求富蘭克林公司連帶賠償，則屬無據〔按：趙亜雄清償黃錦雲之1,000萬元，係先償還附表一編號1之美金15萬7,000元(折合新臺幣509萬4,336元），業據黃福陽證述明確（原審卷一第254頁），經抵充尚有餘額新臺幣490萬5,664元（計算式：1,000萬－509萬4,336元＝490萬5,664元），此該金額固未經指定，然因所負其餘損害賠償債務（即附表一編號2至編號5款項）均屆清償期且無擔保，趙亜雄因清償所獲益亦無區別，依民法第322條第1項第2款規定，應抵充先到期（即侵權行為成立時間相對較早）之附表一編號2所示45萬元美金（折合新臺幣14,532,300元），惟尚不足全部清償此筆款項。是而，上該1,000萬元還款既經趙亜雄指定及依規定抵充於附表一編號1、2之賠償債務，而與富蘭克林公司所負連帶賠償責任之範圍即附表一編號3至5部分無涉，無從再予扣除〕
七、綜上所述，黃錦雲2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趙亜雄給付黃錦雲36,550,136元、給付黃錦碧4,652,800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6月8日（原審審重訴卷第75頁、第77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請求富蘭克林公司就應給付黃錦雲部分，准其中金額26,923,500元本息之範圍內與趙亜雄為連帶給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僅判命趙亜雄應給付黃錦雲27,240,109元、給付黃錦碧2,722,240元，就應付黃錦雲之差額9,310,027元（36,550,136元-27,240,109元＝9,310,027元）、應付黃錦碧之差額1,930,560元（4,652,800元-2,722,240元＝1,930,560元）本息，為黃錦雲2人敗訴之判決；暨僅判命富蘭克林公司於21,538,800元本息之範圍內與趙亜雄對黃錦雲負連帶給付責任，就差額5,384,700元本息（26,923,500元-21,538,800元＝5,384,700元），為黃錦雲敗訴之判決，均有未洽，黃錦雲2人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分別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黃錦雲2人及富蘭克林公司均陳明願供擔保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就黃錦雲2人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審判命富蘭克林公司應與趙亜雄連帶給付黃錦雲21,538,800元本息，及就上開不應准許部分為黃錦碧2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其等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兩造此部分上訴。黃錦雲2人於本院追加依民法第544條、第224條規定，請求富蘭克林公司應就趙亜雄上該不法行舉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亦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不影響判決結果，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黃錦雲2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黃錦雲追加之訴及富蘭克林公司之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明進
　　　　　　　　　　　　　          法  官  周佳佩
                                    法  官  蔣志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並依附註條文規定辦理。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駱青樺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黃錦雲匯款紀錄
編號 匯款日期 匯款金額 匯出帳號 匯入帳號 （折算）新臺幣金額 ⒈ 97年10月8日 美金15萬7,000元 新光商業銀行東園分行0000000000000號外幣帳戶(戶名：黃錦雲) 上海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號外幣帳戶( 戶名：趙亜雄)  5,094,336元(美金匯率32.448) ⒉ 98年12月28日 美金45萬元 大眾銀行000000000000號外幣帳戶(戶名：黃錦雲) 同上 14,532,300元(美金32.294) ⒊ 102年6月21日 新臺幣8,923,500元 新光商業銀行東園分行 ⑴0000000000000號臺幣帳戶(戶名：黃福陽)匯款10萬元、200萬元 ⑵0000000000000號臺幣帳戶(戶名：黃哲輝)匯款400萬元、823,500元 ⑶0000000000000號臺幣帳戶(戶名：黃錦雲)匯款200萬元 上海商業銀行高雄分行00000000000000號活存帳戶(戶名:趙亜雄)   ⒋ 103年7月31日 新臺幣900萬元 新光商業銀行東園分行0000000000000號臺幣帳戶(戶名：黃錦雲) 同上  ⒌ 103年8月1日 新臺幣900萬元 同上 同上   總計          ⑴黃錦雲受詐欺匯款共新臺幣（下同）46,550,136元，趙亜雄已賠償1,000萬元，黃錦雲請求趙亜雄給付36,550,136元本息，應予准許。原審僅判令趙亜雄給付27,240,109元，就差額9,310,027元（36,550,136元-27,240,109元＝9,310,027元）本息部分，本院判命趙亜雄應再如數給付予黃錦雲。 ⑵富蘭克林公司時效抗辯有理由，僅需就上該編號3至5部分，與趙亜雄連帶賠償。是黃錦雲就請求富蘭克林公司於26,923,500元本息範圍內，與趙亜雄為連帶給付，應予准許。原審僅判命富蘭克林公司於21,538,800元本息範圍內為連帶給付，就差額5,384,700元本息（26,923,500元-21,538,800元＝5,384,700元）部分，本院命富蘭克林公司應再與趙亜雄負連帶給付之責。      
附表二：黃錦碧匯款紀錄
編號 匯款日期 匯款金額  美金匯率 （折算）新臺幣金額   幣別 金額   ⒈ 98年12月31日 美金 30萬 32.176 9,652,800元 總計 ⑴黃錦碧受詐欺匯款新臺幣（下同）9,652,800元，趙亜雄已賠償500萬元，黃錦碧請求趙亜雄給付4,652,800元本息，應予准許。原審僅判令趙亜雄給付27,240,109元，就差額9,310,027元（36,550,136元-27,240,109元＝9,310,027元）本息部分，本院判命趙亜雄應再如數給付予黃錦碧。 ⑵富蘭克林公司為時效抗辯，無庸與趙亜雄負連帶賠償責任。　     



